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93號

原      告  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彭煜恆  

被      告  遠雄新苑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沈冠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參拾柒萬

貳仟玖佰貳拾伍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陸仟

貳佰壹拾陸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壹拾壹萬柒仟柒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

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新臺幣貳拾貳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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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仟零陸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七、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壹

拾貳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

幣參拾柒萬貳仟玖佰貳拾伍元為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

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參

萬參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玖

萬陸仟貳佰壹拾陸元為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

司以新臺幣肆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

新臺幣壹拾壹萬柒仟柒佰參拾肆元為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以新臺幣柒

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

拾貳萬玖仟零陸拾肆元為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保全

公司）、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物業公

司）、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峰匯管理公司，並與峰匯保全公司、峰匯物業公司下合稱峰

匯公司等）、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下稱品峰環

保企業社）前分別與被告合意成立遠雄新苑社區（下稱被告

社區）管理維護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峰匯公

司等分別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保

全、物業、公寓服務及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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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保全服務之契約

期間自民國113年7月31日19時整起至114年7月31日19時整

止，物業、公寓服務之契約期間均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

7月31日18時整止，清潔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8月1日起至

114年7月31日17時整止，及被告應於每月原告服務完畢後，

次月5日前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保全管理類費用新臺幣

（下同）192,1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物業

管理類費用49,3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公寓

管理類費用60,900元（含稅），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清

潔類費用115,500元（含稅）；其中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為

彭黃嬌妹及其以子彭煜恆共同經營，並由彭煜恆對外代理原

告品峰環保企業社簽約，故系爭契約方記載彭煜恆為代表

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仍與被告所簽署之系爭契約仍成立

有效立。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契約期間因政府重大

政策實施（如基本工資調漲等）兩造同意依調漲比例調整委

託管理費用，嗣政府發布基本工資自114年1月1日開始調漲

4.08%，原告即於114年6月20日通知被告應依上開約定給付

調漲後之服務費用及114年1至5月份調漲後服務費用之差

額，被告迄未給付，並積欠原告依調漲比例調整後之114年6

月份服務費用。原告於114年7月16日以存證信函（下稱系爭

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信函後5日內給付114年6月份服務

費及應補付之114年1至5月份服務費用，若逾期未付即依系

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被告於114年7月17

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拒不給付，系爭契約已依系爭契約第11

條第2項約定於114年7月23日終止。惟截至系爭契約於114年

7月23日終止前，原告仍得請求被告給付114年7月1日至同月

22日止之服務費用（詳如附表一原告主張金額欄所示），暨

前述114年1至6月份之服務費用（詳如附表一原告主張金額

欄所所示），故原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3條項依序請

求被告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385,849元本息、原告峰匯物

業公司99,094元本息、原告峰匯管理公司122,292元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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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231,927元本息。為此，爰依系爭契約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峰匯保全公司385,8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

峰匯物業公司99,09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

管理公司122,2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品峰環

保企業社231,9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因原告未進行相關契約變更程序，且原告所聘人

員非以最低基本工資計算，如原告未實際調整員工薪資即無

必要調漲服務費用，原告以員工薪資調整作為漲價訴求，顯

失公平、違反誠信原則及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被告否認

需依114年基本工資調漲比例後所生費用差額給付原告；且

原告應依誠信原則履行契約，其於114年7月21日晚間起通知

所屬人員當日不予支薪致原告之保全人員撤場而未繼續提供

服務，影響被告社區安全，原告上開違約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得請領當日服務費15,730元；原告於114年7月22日未

依約提供服務，114年7月份費用應自114年7月1日計算至114

年7月21日止，故被告積欠費用數額如附表一被告抗辯金額

欄所示共計700,994元；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未經雙方

同意不得終止契約，如終止契約應賠償對方未完成合約之總

金額，故原告應賠償114年7月21日至契約屆滿前未提供服務

之費用共173,030元而得於本件金額中應予扣除；原告本件

請求之服務費用金額與原向被告請款之金額不同，原告未依

規定程序補送更新請款資料致被告出款作業受阻，相關利息

費用應歸由原告自行負擔；原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有附表

二所示缺失項目，應向被告給付罰金或賠償損失金額各如附

表二所示共計376,894元，且原告於本件提出系爭契約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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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據時刻意隱匿該契約之違約罰則約定，致系爭契約效力

受影響，故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受詐欺而撤銷系爭契約；

原告未經被告同意而終止契約，應依系爭契約第11第1條賠

償未完成合約之總金額173,030元；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隱

匿代理情事，被告不知彭煜恆是否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

負責人，被告與其間之系爭契約存有隱名代理之瑕疵，被告

主張系爭契約無效，並應返還被告相關服務費用共1,386,00

0元（以每月115,500元計算共12個月）；原告未依約提供完

整服務而造成被告損失，被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

求賠償，是扣除上開114年7月21日服務費用15,730元、未服

務之7月份費用173,030元、缺失之罰金或損失額及相關利息

損失共376,894元、系爭契約第11第1條賠償173,030元及隱

名代理致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無效而應

返還款項1,386,000元後，本件被告無庸給付原告任何金額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峰匯公司等分別

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保全、物業、

公寓服務及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

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被告則按月給付相關服務費

用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被告提出系爭契約書及附件

影本（見本院卷第178至193頁）為據，此部分事實足信為

真。原告主張其至114年7月22日止依約提出相關服務後，被

告尚未給付原告114年6月份及114年7月1至22日之服務費、1

14年1至5月之調漲後服務費用差額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契

約、114年6月20日通知、系爭信函、相關收件回執等件影本

為證。被告固不否認尚未給付原告前開費用，惟否認其應給

付原告上開費用金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

為：㈠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是否有效成

立？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服務費用金額為何？㈢被告是

否得主張原告之服務提供有瑕疵，而減少服務費用金額？茲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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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是否有效成立？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

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

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

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

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復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

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

項之規定，視同自認。此之所謂「不爭執」，係指不陳述爭

執與否之意見而言，若已明白表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不

爭執」，則為自認而非不爭執。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

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25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品峰環保企業

社主張彭煜恆與彭黃嬌妹共同經營相關清潔事業而由彭黃嬌

妹擔任品峰環保企業社之負責人乙情，經被告於114年12月8

日審理中陳稱對於原告上開所述不爭執，並陳稱被告就原告

品峰環保企業社之相關履約事項均與彭煜恆聯繫等語（見本

院卷第356頁），被告上開所述內容核屬民事訴訟法第279條

第1項所規定之自認，除依同條第3項規定撤銷外，在辯論主

義之範圍內有拘束法院之效力，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

之基礎。被告嗣具狀再為爭執稱不知彭煜恆與彭黃嬌妹共同

經營品峰環保企業社、其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聯繫業務者

非彭煜恆等語（見本院卷第423至424頁），乃撤銷自認，然

上開自認之撤銷未得原告同意，被告亦未舉證證明該自認與

事實不符，依法即不得再為爭執。

　⒉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主張與被告間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原

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

分之清潔服務，被告應按約給付服務費用115,500元等情，

有系爭契約書存卷可稽。又觀諸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

間所簽立系爭契約，關於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代表人記載

為彭煜恆，旁蓋印「品峰環保企業社」之大章及彭煜恆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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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見本院卷第184頁）。被告依系爭契約上開記載內容抗

辯「品峰環保企業代表人彭煜恆」與「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

人彭黃嬌妹」不同，被告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間之系爭契

約存有隱名代理之瑕疵而無效云云，惟查彭黃嬌妹與彭煜恆

係母子，二人共同經營品峰環保企業社，並以彭黃嬌妹名義

登記為該商號之負責人在案，而民法第553條規定「稱經理

人者，謂由商號之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同法

第554條第1項規定「經理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就商號或其

分號，或其事務之一部，視為其有為管理上之一切必要行為

之權」，又商業登記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經理人在執行職

務範圍內，亦為商業負責人」，經理人之職務，對外代表商

號，其所為之行為，在商業經營上之事務，其效力依法直接

及於商業主人。而彭煜恆既為品峰環保企業社之共同經營

者，其以經理人之地位，綜合該商號之事務，其以「品峰環

保企業代表人彭煜恆」在外所為商號即品峰環保企業營業範

圍之行為，依前揭之說明，其效力自應直接及於原告品峰環

保企業社。佐以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履行系爭契約後依約向

被告請求給付服務費所使用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均已明確記

載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人彭黃嬌妹之內容，有原告提出之免

用統一發票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7至101頁），更徵

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為有效成立並經兩

造於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5月間依約履行，故被告上開之

抗辯，尚非可採。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服務費用金額為何？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至4項、第3條第1至4項約定，原告保全

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7月31日19時整起至114年7月31日19

時整止，物業、公寓服務之契約期間均自113年8月1日起至1

14年7月31日18時整止，清潔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8月1日

起至114年7月31日17時整止，及被告應於每月原告服務完畢

後，次月5日前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保全管理類費用192,1

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物業管理類費用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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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公寓管理類費用60,9

00元（含稅），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清潔類費用115,50

0元（含稅）；又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契約期間

內因政府重大政策實施（如基本工資調漲等）雙方同意依調

漲比例調整委託管理服務費用」，有系爭契約存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179至180頁），可知雙方約定被告按月給付原告之

服務費用，若遇到基本工資調整時，兩造同意原告之服務費

用亦依調漲比例調整，則被告應受系爭契約上開約定之拘

束，原告依上開約定行使權利，難認有悖於民法第148條第1

項規定或誠信原則之處。被告以原告未經契約變更程序、原

告之僱用人員無依上開基本工資調整薪資之增加支出、違反

誠信原則及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為由抗辯不得依基本工資

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用云云，要無可採。而政府發布自114

年1月1日開始，基本工資由27,470元調漲至28,590元，調漲

比例為4.077%〔計算式：（28,590元-27,470元）÷27,470元

×100%＝4.077%，小數點後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有勞動

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新聞稿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頁）。是

被告依上開約定，自114年1月起，每月應給付原告之服務費

用應為加計上開調漲比例調整後金額。而被告就上開服務費

用，於114年1月至5月仍每月給付原告如系爭契約第3條第1

至4項所示數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尚未給付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是原告依約請求被告給付114年1月至5月止所

積欠之依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差額、114年6月份服

務費用如附表一法院認定金額欄所示，洵屬有據，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契約當事人一方有數人者，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應由其全

體或向其全體為之；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

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

條第2項、第10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11條

第1、2項約定「⒈甲乙雙方未經對方之同意，不得終止本契

約，如終止本契約者，應賠償對方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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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損害，亦得請求損害賠償。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

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⒉服務費用如甲方（即

被告）未按時給付，經乙方（即原告）以書面通知催告後仍

未給付者乙方應逕行終止合約，停止服務並撤回派駐人員，

如有損失概由甲方負責」等語（見本院卷第182頁）。查被

告就114年1月至5月止按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用差

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迄未給付，由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代

表原告於114年7月16日以系爭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信函後

5日內給付114年6月份服務費及114年1至5月份服務費用差

額，若逾期未付即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

約等語，被告於114年7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拒不給付等

情，有系爭信函及收件回執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3至43

頁），佐以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峰匯管理公司、品峰環保企

業社起訴時主張系爭信函為原告之意旨，堪認確有授權原告

峰匯保全公司代理上開原告以原告全體名義向被告全體為催

告5日內給付服務費用、若逾期未付即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

表示，經核與上開民法第263條之規定相符。而被告於114年

7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未於5日內給付服務費用，原告即

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是其主張系

爭契約已依前揭約定於114年7月23日終止，核屬有據。又原

告既係因被告未按時給付服務費用而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

項約定終止契約，自屬因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不得不終

止契約，故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後段約定「但因非

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

及同條第2項約定「如有損失概由甲方負責」等內容，無從

請求原告賠償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被告抗辯系爭契約尚未

終止、原告應賠償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云云，尚無可採。

　⒊被告抗辯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之人員即114年7月21日夜班保全

人員即訴外人紀祐霖向同公司人員確認後得知「陳登峰」稱

兩造間系爭契約於同日19時整終止，當日夜班保全人員繼續

值勤將無薪資可領取，紀祐霖乃向被告稱「峰匯說合約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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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晚上19：00上班沒有薪資，所以要先離開了」等語後撤哨

離開而未繼續執行保全職務，暨原告相關人員稱114年7月21

日（一）是否上班要等「公司還沒有給我們確定的時間」、

「他只說會提前撤場」、「我們還要等陳登峰通知」」、暱

稱「彥樺」者稱「禮拜一…快下班的時候又說禮拜一下午四

點前沒收到款，就要撤場發一篇清點裝備要在走的訊息」、

「晚班看了群組的訊息，以為公司不會發薪水了，所以他先

行離哨回家」及「公司打算明天直接撤場，給遠雄空哨」等

語、暱稱「陳登峰-峰匯」者稱「反正他不付錢就是88」等

語（參本院卷第195、198、199頁），有被告提出之櫃台監

視器錄音譯文、對話紀錄截圖（見本院卷第194至195頁）。

可徵原告內部不同人員均向被告通知原告會提前撤場、撤哨

之情事，又原告內部人員紀祐霖復向其他原告所屬人員確認

後向被告稱「峰匯說合約到今天晚上19：00上班沒有薪資，

所以要先離開了」，且於當晚21時30分離開原告社區而未繼

續值勤，堪認原告未能對其內部人員統一、明確告知系爭契

約終止及停止提供服務之時點，並使被告於114年7月21日21

時30分起確無保全人員在場而有原告未依約提供保全服務之

情事，衡以原告峰匯保全公司於當晚之夜班保全紀祐霖離開

後，未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條約定「若原值班人員因故無法

值勤時乙方應另派員代理」（見本院卷第181頁）派員填補

當晚夜班保全之值班職務之行為外觀，考量原告峰匯保全公

司前有代表原告全體發送系爭信函催告及將逕行終止契約之

意旨，凡此均足致被告誤認原告確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

起終止系爭契約及撤哨，是被告抗辯其因原告人員突於114

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於撤哨而緊急聯繫相關他公司支援當

晚及後續之保全、物業、公寓管理及清潔服務，應屬可信。

原告雖主張紀祐霖係聽信被告住戶陳述而提前離場云云，核

與上開事證顯示紀祐霖係確認原告內部人員意見後始對被告

告稱系爭契約至114年7月21日19時整終止而無薪資乙節不

符，紀祐霖之離去應屬原告內部相關契約、管理指揮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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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誤所致，其上開主張委無可採，原告所提出被告社區住戶

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433頁）屬該住戶個人基於單方認

知所陳述之意見，無從動搖本院上開判斷而資為有利原告之

認定。原告另提出人員時數表、實績表、簽到表及對話紀錄

截圖為據（見本院卷第287至299頁），主張其保全、物業、

管理維護部分於114年7月22日均有派員欲依約提供服務，然

遭被告拒絕原告人員進入社區而離去，被告於當日僅同意原

告派任提供清潔服務之人員進入執行清潔職務，故原告峰匯

公司等人員係經被告拒絕給付而不能繼續履約，原告峰匯公

司等仍得請求被告給付該日之服務費用云云。惟被告既因原

告114年7月21日晚間相關人員所示上開告稱系爭契約提前終

止、撤哨及相關對話、夜班保全提前離去且無派員代理之行

為等外觀，致被告產生信賴系爭契約提前於114年7月21日晚

間終止系爭契約及撤哨，而信任原告於斯時起已因終止契約

而撤哨，為維護自身相關權益旋採取措施由他公司支援相關

服務，則原告峰匯公司等再以114年7月22日有派人員至被告

社區欲執行職務為由請求被告給付該日之服務費用對價，顯

與原告峰匯公司等人員於114年7月21日晚間行為所創造之信

賴外觀互相矛盾，且斟酌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

事人間之關係等因素，可認原告峰匯公司等出爾反爾之舉，

足以令被告陷入窘境，而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原告峰匯公司

等如對被告行使114年7月22日之服務費用給付請求權，堪認

有違誠信原則，故應認此際原告峰匯公司等對被告行使之11

4年7月22日服務費用請求權，實有違誠信原則，而不能發生

應有之效果（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28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故原告峰匯公司等此部分114年7月22日服務費用

之請求，不應准許。又參酌系爭契約之附件保全人力配置與

服務內容（見本院卷第185頁），保全人員配置3名，夜班保

全人員上班時間為19時整至7時整，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人員

紀祐霖既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業已離哨而未繼續執行

職務，可徵夜班保全時段之12小時已有9.5小時未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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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則原告就該時段之保全類服務費用1,702元（計算式：1

14年7月服務費用199,984元÷31÷3×9.5/12＝1,702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下同）之請求，即不應准許，是原告於114年7

月份之保全服務費用得請求金額為133,771元（計算式：114

年7月服務費用199,984元×21/31-1,702元＝133,771元）。

　⒋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另提出訴外人即清潔人員呂美雲、楊玉

盆之簽到表（見本院卷第295至297頁）而主張其於114年7月

22日有派清潔人員2人至被告社區執行清潔業務，被告應給

付上開日期之清潔類類費用等語。惟查，觀諸上開簽到表內

容記載「峰匯國際物業-環保部」及、「案場：遠雄新

苑」，呂美雲、楊玉盆除114年7月22日外，於114年7月23日

即系爭契約終止日起至114年7月31日均仍陸續有簽到提供服

務之紀錄，此與被告提供之出勤紀錄吻合（見本院卷第200

頁），堪認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確有為被告提供

清潔服務。又被告雖提出對話紀錄、語音譯文為據（見本院

卷第347至349頁），抗辯悠樂環保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泊溙稱

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係基於悠樂環保有限公司

（下稱悠樂公司）、「潔緣清潔企業社」（下稱潔緣企業

社）之指派而為被告提供清潔服務，並非基於原告品峰環保

企業社與被告間系爭契約所為云云。惟觀之上開對話紀錄內

容，黃泊溙已明確稱「7/22峰匯退場當日 也就是7/11-7/22

之服務費是我們公司與峰匯請款 與 社區無涉」、「7-23-

7/31 計9日 會以新合約12萬 按比例請服務費」、「潔緣清

潔企業社與其他環保公司為悠樂之旗下子公司」等語（見本

院卷第347頁），已明確向被告告知悠樂公司、潔緣企業社

（下合稱潔緣企業社等）於114年7月23日起始基於潔緣企業

社等與被告間契約而指派清潔人員至被告社區提供社區服

務，114年7月1至22日即包含114年7月22日當日之清潔服務

則為基於潔緣企業社等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所提供等事實。

上開黃泊溙之對話紀錄所陳事實與原告所陳稱：原告品峰環

保企業社因人力不足而另覓訴外人即其他配合廠商潔緣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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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向被告履行提供清潔服務之契約義

務，呂美雲、楊玉盆為潔緣企業社所派清潔人員，非原告所

僱用之勞工，因潔緣企業社於114年7月23日系爭契約終止後

受被告請託繼續提供清潔服務，呂美雲、楊玉盆便宜行事而

將後續出勤狀況仍登載至上開簽到表，致上開簽到表之紀錄

與實際狀況不符；原告峰匯公司等關於呂美雲、楊玉盆提供

之清潔服務係向配合廠商潔緣企業社之其應領之服務報酬等

情（見本院卷第283至284頁），互核相符，堪認呂美雲、楊

玉盆於114年7月22日向被告社區所提供之清潔服務，仍係基

於潔緣企業社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間之配合關係，為原告

品峰環保企業社向被告提供系爭契約約定之清潔服務，故原

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主張被告應給付114年7月22日之服務費

用，應屬有據，被告抗辯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係

基於被告與潔緣企業社等間之關係而提供清潔服務云云，難

認可採。

　⒌另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以原告於本件訴訟

提出系爭契約之資料時隱匿該契約後附之違規罰則為由，抗

辯被告得因原告有該欺瞞情事而依上開規定撤銷系爭契約云

云。惟觀諸被告所提出系爭契約及相關附件（見本院卷第17

8至192頁），可徵被告簽立系爭契約時實執有合約書及相關

附件全部內容，而無因原告隱匿上開附件之違規罰則至受詐

欺為簽立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故被告上開抗辯於法未合，

尚無可採。　

　㈢被告是否得主張原告之服務提供有瑕疵，而減少服務費用金

額？

　⒈關於被告抗辯附表二系爭契約附表二編號4-7、4-8所示缺失

部分：

　⑴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

賠償損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

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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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不完全

給付，係指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而所謂債之本旨，

應依當事人之約定、契約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且債務人

就已依債之本旨履行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8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4

項約定：「乙方按本合約時數（段）履行勤務，若原值班人

員因故無法值勤時乙方應另派員代理，甲方不得因而扣款」

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可徵如原告就原值班人員因故

無法值勤時如未另派員代理，被告即得因而扣款。

　⑵被告抗辯：被告於114年6月4日依約應有總幹事、秘書各1

名，惟時任經理之林姓人員通知其僅做到至同年6月4日，擬

由原任職秘書之陳姓人員接任經理而於當日進行交接，則同

年6月4日應認無秘書，縱認同年6月5、6日為經理排休，但

上開2日無經理備詢而等同經理曠職，同年6月7、8日為正常

秘書排休，但現場無任何業務人員負責，等同經理於同年6

月7、8日再曠職2日，同年6月9日陳姓人員之職務由秘書轉

為經理，故當日秘書曠職，同年6月10日新人秘書到任，由

陳姓經理帶新秘書故認經理曠職1日，共計經理曠職5日，秘

書曠職2日等語。經查，依被告上開抗辯內容，114年6月10

日由陳姓人員接任經理，當日無秘書任職，於翌日（11日）

始有新派人員接任秘書，是原告於114年6月10日顯無派駐任

何人員擔任秘書提供服務。原告雖否認上情，然就其有依債

之本旨履行契約而於該日提供人員擔任秘書乙情，揆諸前揭

說明，應由債務人即原告峰匯管理公司負舉證責任，原告峰

匯管理公司迄無提出任何事證，自難認其有依系爭契約於11

4年6月10日指派人員任職秘書之事實，且上開未於114年6月

10日提供秘書人員服務之缺失已因該日經過而無從為修補，

被告即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依給付不能之規定請求原

告峰匯管理公司賠償上開損害。考量系爭契約附件四行政人

員違規罰則4-3「無人值班達60分鐘以上且無正當理由者，

併以開除處分」事由而罰款1,000元標準，被告抗辯應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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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就上開情事以1,000元認定損害而扣抵

本件原告峰匯管理公司之服務費用，依上開說明，核與系爭

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無違，應屬可採；被告另以上開情事抗

辯受有1,645元（計算式：3,290元÷2＝1,645元）損失金額

云云，其未敘明損失金額之計算式，復無提出佐證上開損失

除前述1,000元外有其他損害金額存在之相關證據，則此部

分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至原告雖以上開情事不合於違

規罰則約定「2.以上各項罰款以當月為限，跨月不得追溯。

3.以上各項須查證屬實並提出實證，並確認無誤始得罰款」

為由而主張不得扣款云云，然被告係以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

定請求賠償損害，非依系爭契約及附件四行政人員違規罰則

要求罰款，是原告上開所辯無從資為有利其之認定。從而，

被告就原告峰匯管理公司關於114年6月份之服務費用63,383

元以上開缺失事由之損害1,000元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

定扣款後，原告峰匯管理公司此部分服務費用僅得向被告請

求62,383元。

　⑶依被告上開抗辯情節，114年6月4日有林姓人員任職經理及

陳姓人員任職秘書，114年6月10日新派人員任職秘書及陳姓

人員任職經理，均無被告所述經理、秘書曠職情事，至上開

日期處理交接事宜為人員調動之必經程序，且屬業務範圍內

事務，要難僅以處理交接事務逕認上開人員空哨或曠職。又

114年6月7、8日為星期六、日，依系爭契約附件二人員編制

及服務時間之約定：社區經理及社區秘書依國定假日及其他

法定規定休假，休假無代班制等語，有上開契約附件存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187頁），則經理及秘書於上開日期為國定

假日之休假，暨被告所述經理於同年6月5、6日排休而屬依

其他法定規定休假，上開休假日均無代班人員等情，經核與

上開約定相符，難認有被告所指空哨或曠職情事存在，故被

告此部分抗辯應以上開缺失所受損害扣抵本件原告關於服務

費用之請求，尚無可採。

　⒉關於被告抗辯以附表二除編號4-7、4-8外之其餘缺失，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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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定均如附表二法院認定理由欄所示，均難認有據，故被

告以上開缺失為由抗辯得減少服務費用金額云云，不應准

許。

　㈣從而，原告分別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如附表一法院認定欄所示

金額之服務費用，原告峰匯保全公司得請求金額共為372,92

5元，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得請求金額為96,216元，原告峰匯

管理公司得請求金額為117,734元，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得

請求金額為229,064元。　

四、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

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

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

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

契約第11條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時，甲方應依合約一次給

付乙方於服務期間尚未給付之委託管理服務費用，如甲方未

如期給付時，經乙方書面催告後仍未給付者，甲方方須加計

契約期間尚未給付之委託管理服務費用以法定年利率5%利息

給付」等語。原告起訴請求，起訴狀繕本業於114年8月22日

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61頁），

已生催告給付之效力；參諸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分別請求被告給付

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經核並無不合，爰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為兼顧被告之

權益，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為被告免為假執行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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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附表一：
　 原告請求期間 原每月服務費

用

原 告 主 張

金額

左欄計算式 被告抗辯金

額(p118.39

3)

左欄計算式 法院認定金

額

左欄計算式

原告峰匯

保全公司

114年1月至5

月服務費用差

額

192,150元 39,200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39,170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

費用

199,990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1.0408

192,150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

199,984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1.04077

114年7月1日

至同年月22日

服務費用

146,659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 ×22/30×1.0

408

130,166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21/31

133,771元

（114年7月

1日至同年

月21日服務

費用，並扣

除114年7月

21日未提供

夜班保全服

務 時 數 費

用）

原每月服務費

用×21/31×1.04

077-1,702元

原告峰匯

物業公司

114年1月至5

月服務費用差

額

49,350元 10,065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10,060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

費用

51,363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1.0408

49,350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

51,362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1.04077

114年7月1日

至同年月22日

服務費用

37,666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 ×22/30×1.0

408

33,431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21/31

34,794元

（114年7月

1日至同年

月21日服務

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

用×21/31×1.04

077

原告峰匯

管理公司

114年1月至5

月服務費用差

額

60,900元 12,425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12,414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

費用

63,385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1.0408

60,900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

62,383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1.04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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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換頁==========

（已扣除未

於114年6月

10日提供秘

書人員服務

之 1,000 元

元）

000元

114年7月1日

至同年月22日

服務費用

46,482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 ×22/30×1.0

408

41,255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21/31

42,937元

（114年7月

1日至同年

月21日服務

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

用×21/31×1.04

077

原告品峰

環保企業

社

114年1月至5

月服務費用差

額

115,500元 23,560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23,545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

費用

120,212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1.0408

115,500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

120,209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1.04077

114年7月1日

至同年月22日

服務費用

88,155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 ×22/30×1.0

408

78,242元 原每月服務費

用×21/31

85,310元

（114年7月

1日至同年

月22日服務

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

用×22/31×1.04

077

01

02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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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編號 被告抗辯缺失項目 被告抗辯之

罰金或損失

(新臺幣）

被告抗辯之

系爭契約罰

則依據

法院認定理由

1 財報缺失

1-1 113年10月份財報秘書簽名經理名

字.給廠商的款項卻匯到祕書戶頭

(侵占）

3,000元 附件四3-5 原告否認。觀諸被告所提出支出憑

單、送貨單、發票、報價單、大宗

匯款委託暨授權取款申請書（見本

院卷208至212頁），固可徵有將應

消防工程款項匯入秘書即訴外人洪

子晴之情事，然不能證明此為故意

侵占行為，亦有可能出於過失所

致，復無提出任何被告通知原告此

缺失之後續處理內容，尚無證據可

徵此情節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

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

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

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2 113年8月裝潢保證金登載錯誤直到

113年11月

1,200元 附件四3-1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之舉證以

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

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

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

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

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

云，並不可採。

1-3 114年4月份財報錯誤和銀行餘額不

合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

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

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

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

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

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

並不可採。

2 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決議未執行

2-1 第三屆區權會通過，公共基金定存

未執行(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管

委會須遵守並執行區權會決議但聘

任物業管理公司並未進行處理）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

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

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

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

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

依左欄罰則依據及被告單方所述損

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

不可採。

1,500元 損失的金額

2-2 預算表議題附件缺失，票數計算錯

誤

1,500元 附 件 四 3-3

附件四3-6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

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

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

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

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

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

並不可採。

2-3 114年4月11日第四屆第一次區權人 1,500元 附 件 四 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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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簽到表委託書，並無委託書，

一張都沒有

附件四3-6 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

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

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

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

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

並不可採。

2-4 六月份財報未製做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

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

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

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

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

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

並不可採。

2-5 114年4月11日第四屆第二次區權人

大會缺少七份委託書沒有放進核備

資料，後續影響管理費折抵無法確

認。

2,1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

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

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

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

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

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

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6 114年7月3日原告來函(發文字號00

00000-00號)僅來文說明並未有附

件及正確金額發票造成管委會無法

出款

5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此涉及兩造於本件訴訟

關於114年服務費用數額是否依基

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之爭議，被告

復無提出舉證以佐證此損害存在，

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

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

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

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

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7 113年4月l日區分所有權人大會

【議題二之四決議同意將被告社區

公基金款項整筆辦理銀行定期存

款】其後由峰匯物業公司接任社區

物業管理。但未執行定存，致使被

告社區受利息損失：113年8至10月

8,375元、 113年 11至 12月 8,375

元、113年11月至114年5月31,150

元

47,9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又原告所舉會議記錄僅

證明被告之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有此

決議，且此決議時間發生於兩造簽

立系爭契約之前，被告並無提出原

告人員明知上開決議內容而有此疏

失及致相關損害發生之事證，亦無

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

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

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

欄罰則依據及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

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

採。

1,500元 附 件 四 3-3

附件四3-6

3 管理疏失

3-1 未依管理辦法代收現金，總共20件

違規

10,0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

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

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

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

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

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

酬云云，並不可採。

3-2 物業人員不當使用影印費用 14,121元 三月財報影

印 費 10782

原告否認，被告提出發票、出貨單

（見本院卷第259至260頁）固可確

認有相關支出，然上開證據不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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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九月財

報影印費

明支出之原因確基於原告人員不當

使用影印所致，難認有此缺失存

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

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

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

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

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3 園藝管理不當，植樹枯死 66,500元 　 原告否認，被告所提管理植栽相關

照片、小樹苗園藝報價單尚難證明

原告人員園藝管理不當致樹枯死之

情事，其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

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

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

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

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

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

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4 AED為系爭契約回饋項目，原告撤

哨時被收回

55,000元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

其說，況原告依約提供之契約回饋

項目經其終止契約後收回乙情致被

告受有何損害存在，尚堪置疑，亦

無證據可徵此行為縱存在已達到可

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

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

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

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5 回收室4x回收桶為回饋項目，原告

撤哨時被收回

8,000元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

其說，況原告依約提供之契約回饋

項目經其終止契約後收回乙情致被

告受有何損害存在，尚堪置疑，亦

無證據可徵此行為縱存在已達到可

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

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

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

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 值勤缺失

4-1 114年3月22日上午04:08

保全黎炯緯偷吃住戶外送餐

1,000元 附件三3-7 原告否認，被告所提相關監視器截

圖不能證明保全偷吃住戶餐點之情

事，其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

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

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

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

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

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

不可採。

4-2 114年3月28日下午12:10 

秘書陳希媛指揮保全關閉火警警報

自己繼續睡覺沒有到現場確認 火

災

1,000元 附件四2-5 原告否認，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畫

面無從確認秘書陳希媛是否確有睡

覺之情事，且被告所提出對話紀錄

截圖顯示秘書有派保全確認狀況，

則秘書未親自至現場確認乙情是否

構成缺失，尚屬可疑，亦無證據可

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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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

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

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

可採。

4-3 114年4月7日秘書陳希媛下午14:37

睡覺，此為正常上班時間

1,000元 附件四2-5 原告否認，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畫

面無從確認秘書陳希媛是否確有睡

覺之情事，被告復無提出其他舉證

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

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

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

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

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

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4 漏收四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

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

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

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

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

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

酬云云，並不可採。

4-5 漏收三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

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

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

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

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

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

酬云云，並不可採。

4-6 漏收一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

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

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

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

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

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

酬云云，並不可採。

4-7 經理空哨5天 5,000元 附件四4-3 如判決理由三、㈢、⒈所示。

10,150元 損失的金額

4-8 秘書空哨2天 2,000元 附件四4-3

3,290元 損失的金額

事仵說明:6/4當日應有總幹事、秘

書各1名;但林經理表示做到6/4為

交接，故由秘書前往接任經理，故

當示日秘書應排班的表示缺1名秘

書，就算6/5、6/6經理排休，但二

日無經理備詢，等同經理曠職，6/

7、6/8為正常秘書排休，但現場無

任何務業人員負責，等同經理再曠

職2日，6/9陳秘書轉為陳經理，故

當日秘書曠職，6/10新人秘書到，

由原秘書帶新秘書故經理曠職1

日，共計經理曠職5日，秘書曠職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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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保

全）

61,984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未舉證受有損失金

額，難認有此損害存在。又無預警

撤哨所影響者為114年7月21日21時

30分許後之保全服務，就原告峰匯

物業公司、峰匯管理公司、品峰環

保企業社於當日已向被告提供之服

務無影響。餘如判決理由三、㈡、

⒊所示

4-10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物

業）

15,919元 損失的金額

4-11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公

寓管理）

19,645元 損失的金額

4-12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清

潔）

37,258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未舉證受有損失金

額，且被告實有受領原告品峰環保

企業社提供114年7月21、22日之清

潔服務，難認有此損害存在。餘如

判決理由三、㈡、⒋所示

5 其他

5-1 與原告書信往來郵資費用及影印費

用

1,327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且此屬被告維護自身權

益所為支出，難認得據以請求減少

服務報酬，不應准許。

　 總計金額 376,8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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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93號
原      告  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彭煜恆  
被      告  遠雄新苑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沈冠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參拾柒萬貳仟玖佰貳拾伍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陸仟貳佰壹拾陸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壹拾壹萬柒仟柒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新臺幣貳拾貳萬玖仟零陸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七、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壹拾貳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柒萬貳仟玖佰貳拾伍元為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參萬參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玖萬陸仟貳佰壹拾陸元為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肆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壹萬柒仟柒佰參拾肆元為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以新臺幣柒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貳萬玖仟零陸拾肆元為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保全公司）、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物業公司）、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管理公司，並與峰匯保全公司、峰匯物業公司下合稱峰匯公司等）、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下稱品峰環保企業社）前分別與被告合意成立遠雄新苑社區（下稱被告社區）管理維護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峰匯公司等分別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保全、物業、公寓服務及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保全服務之契約期間自民國113年7月31日19時整起至114年7月31日19時整止，物業、公寓服務之契約期間均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18時整止，清潔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17時整止，及被告應於每月原告服務完畢後，次月5日前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保全管理類費用新臺幣（下同）192,1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物業管理類費用49,3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公寓管理類費用60,900元（含稅），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清潔類費用115,500元（含稅）；其中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為彭黃嬌妹及其以子彭煜恆共同經營，並由彭煜恆對外代理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簽約，故系爭契約方記載彭煜恆為代表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仍與被告所簽署之系爭契約仍成立有效立。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契約期間因政府重大政策實施（如基本工資調漲等）兩造同意依調漲比例調整委託管理費用，嗣政府發布基本工資自114年1月1日開始調漲4.08%，原告即於114年6月20日通知被告應依上開約定給付調漲後之服務費用及114年1至5月份調漲後服務費用之差額，被告迄未給付，並積欠原告依調漲比例調整後之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原告於114年7月16日以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信函後5日內給付114年6月份服務費及應補付之114年1至5月份服務費用，若逾期未付即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被告於114年7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拒不給付，系爭契約已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於114年7月23日終止。惟截至系爭契約於114年7月23日終止前，原告仍得請求被告給付114年7月1日至同月22日止之服務費用（詳如附表一原告主張金額欄所示），暨前述114年1至6月份之服務費用（詳如附表一原告主張金額欄所所示），故原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3條項依序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385,849元本息、原告峰匯物業公司99,094元本息、原告峰匯管理公司122,292元本息、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231,927元本息。為此，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385,8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99,09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122,2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231,9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因原告未進行相關契約變更程序，且原告所聘人員非以最低基本工資計算，如原告未實際調整員工薪資即無必要調漲服務費用，原告以員工薪資調整作為漲價訴求，顯失公平、違反誠信原則及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被告否認需依114年基本工資調漲比例後所生費用差額給付原告；且原告應依誠信原則履行契約，其於114年7月21日晚間起通知所屬人員當日不予支薪致原告之保全人員撤場而未繼續提供服務，影響被告社區安全，原告上開違約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得請領當日服務費15,730元；原告於114年7月22日未依約提供服務，114年7月份費用應自114年7月1日計算至114年7月21日止，故被告積欠費用數額如附表一被告抗辯金額欄所示共計700,994元；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未經雙方同意不得終止契約，如終止契約應賠償對方未完成合約之總金額，故原告應賠償114年7月21日至契約屆滿前未提供服務之費用共173,030元而得於本件金額中應予扣除；原告本件請求之服務費用金額與原向被告請款之金額不同，原告未依規定程序補送更新請款資料致被告出款作業受阻，相關利息費用應歸由原告自行負擔；原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有附表二所示缺失項目，應向被告給付罰金或賠償損失金額各如附表二所示共計376,894元，且原告於本件提出系爭契約之相關證據時刻意隱匿該契約之違約罰則約定，致系爭契約效力受影響，故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受詐欺而撤銷系爭契約；原告未經被告同意而終止契約，應依系爭契約第11第1條賠償未完成合約之總金額173,030元；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隱匿代理情事，被告不知彭煜恆是否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負責人，被告與其間之系爭契約存有隱名代理之瑕疵，被告主張系爭契約無效，並應返還被告相關服務費用共1,386,000元（以每月115,500元計算共12個月）；原告未依約提供完整服務而造成被告損失，被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是扣除上開114年7月21日服務費用15,730元、未服務之7月份費用173,030元、缺失之罰金或損失額及相關利息損失共376,894元、系爭契約第11第1條賠償173,030元及隱名代理致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無效而應返還款項1,386,000元後，本件被告無庸給付原告任何金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峰匯公司等分別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保全、物業、公寓服務及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被告則按月給付相關服務費用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被告提出系爭契約書及附件影本（見本院卷第178至193頁）為據，此部分事實足信為真。原告主張其至114年7月22日止依約提出相關服務後，被告尚未給付原告114年6月份及114年7月1至22日之服務費、114年1至5月之調漲後服務費用差額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契約、114年6月20日通知、系爭信函、相關收件回執等件影本為證。被告固不否認尚未給付原告前開費用，惟否認其應給付原告上開費用金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是否有效成立？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服務費用金額為何？㈢被告是否得主張原告之服務提供有瑕疵，而減少服務費用金額？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是否有效成立？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復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此之所謂「不爭執」，係指不陳述爭執與否之意見而言，若已明白表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不爭執」，則為自認而非不爭執。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主張彭煜恆與彭黃嬌妹共同經營相關清潔事業而由彭黃嬌妹擔任品峰環保企業社之負責人乙情，經被告於114年12月8日審理中陳稱對於原告上開所述不爭執，並陳稱被告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相關履約事項均與彭煜恆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356頁），被告上開所述內容核屬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所規定之自認，除依同條第3項規定撤銷外，在辯論主義之範圍內有拘束法院之效力，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被告嗣具狀再為爭執稱不知彭煜恆與彭黃嬌妹共同經營品峰環保企業社、其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聯繫業務者非彭煜恆等語（見本院卷第423至424頁），乃撤銷自認，然上開自認之撤銷未得原告同意，被告亦未舉證證明該自認與事實不符，依法即不得再為爭執。
　⒉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主張與被告間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被告應按約給付服務費用115,500元等情，有系爭契約書存卷可稽。又觀諸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所簽立系爭契約，關於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代表人記載為彭煜恆，旁蓋印「品峰環保企業社」之大章及彭煜恆之小章（見本院卷第184頁）。被告依系爭契約上開記載內容抗辯「品峰環保企業代表人彭煜恆」與「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人彭黃嬌妹」不同，被告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間之系爭契約存有隱名代理之瑕疵而無效云云，惟查彭黃嬌妹與彭煜恆係母子，二人共同經營品峰環保企業社，並以彭黃嬌妹名義登記為該商號之負責人在案，而民法第553條規定「稱經理人者，謂由商號之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同法第554條第1項規定「經理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就商號或其分號，或其事務之一部，視為其有為管理上之一切必要行為之權」，又商業登記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商業負責人」，經理人之職務，對外代表商號，其所為之行為，在商業經營上之事務，其效力依法直接及於商業主人。而彭煜恆既為品峰環保企業社之共同經營者，其以經理人之地位，綜合該商號之事務，其以「品峰環保企業代表人彭煜恆」在外所為商號即品峰環保企業營業範圍之行為，依前揭之說明，其效力自應直接及於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佐以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履行系爭契約後依約向被告請求給付服務費所使用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均已明確記載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人彭黃嬌妹之內容，有原告提出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7至101頁），更徵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為有效成立並經兩造於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5月間依約履行，故被告上開之抗辯，尚非可採。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服務費用金額為何？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至4項、第3條第1至4項約定，原告保全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7月31日19時整起至114年7月31日19時整止，物業、公寓服務之契約期間均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18時整止，清潔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17時整止，及被告應於每月原告服務完畢後，次月5日前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保全管理類費用192,1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物業管理類費用49,3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公寓管理類費用60,900元（含稅），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清潔類費用115,500元（含稅）；又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契約期間內因政府重大政策實施（如基本工資調漲等）雙方同意依調漲比例調整委託管理服務費用」，有系爭契約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可知雙方約定被告按月給付原告之服務費用，若遇到基本工資調整時，兩造同意原告之服務費用亦依調漲比例調整，則被告應受系爭契約上開約定之拘束，原告依上開約定行使權利，難認有悖於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或誠信原則之處。被告以原告未經契約變更程序、原告之僱用人員無依上開基本工資調整薪資之增加支出、違反誠信原則及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為由抗辯不得依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用云云，要無可採。而政府發布自114年1月1日開始，基本工資由27,470元調漲至28,590元，調漲比例為4.077%〔計算式：（28,590元-27,470元）÷27,470元×100%＝4.077%，小數點後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有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新聞稿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頁）。是被告依上開約定，自114年1月起，每月應給付原告之服務費用應為加計上開調漲比例調整後金額。而被告就上開服務費用，於114年1月至5月仍每月給付原告如系爭契約第3條第1至4項所示數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尚未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依約請求被告給付114年1月至5月止所積欠之依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差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如附表一法院認定金額欄所示，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契約當事人一方有數人者，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條第2項、第10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⒈甲乙雙方未經對方之同意，不得終止本契約，如終止本契約者，應賠償對方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如有損害，亦得請求損害賠償。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⒉服務費用如甲方（即被告）未按時給付，經乙方（即原告）以書面通知催告後仍未給付者乙方應逕行終止合約，停止服務並撤回派駐人員，如有損失概由甲方負責」等語（見本院卷第182頁）。查被告就114年1月至5月止按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用差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迄未給付，由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代表原告於114年7月16日以系爭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信函後5日內給付114年6月份服務費及114年1至5月份服務費用差額，若逾期未付即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等語，被告於114年7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拒不給付等情，有系爭信函及收件回執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3至43頁），佐以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峰匯管理公司、品峰環保企業社起訴時主張系爭信函為原告之意旨，堪認確有授權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代理上開原告以原告全體名義向被告全體為催告5日內給付服務費用、若逾期未付即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經核與上開民法第263條之規定相符。而被告於114年7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未於5日內給付服務費用，原告即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是其主張系爭契約已依前揭約定於114年7月23日終止，核屬有據。又原告既係因被告未按時給付服務費用而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終止契約，自屬因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故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後段約定「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及同條第2項約定「如有損失概由甲方負責」等內容，無從請求原告賠償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被告抗辯系爭契約尚未終止、原告應賠償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云云，尚無可採。
　⒊被告抗辯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之人員即114年7月21日夜班保全人員即訴外人紀祐霖向同公司人員確認後得知「陳登峰」稱兩造間系爭契約於同日19時整終止，當日夜班保全人員繼續值勤將無薪資可領取，紀祐霖乃向被告稱「峰匯說合約到今天晚上19：00上班沒有薪資，所以要先離開了」等語後撤哨離開而未繼續執行保全職務，暨原告相關人員稱114年7月21日（一）是否上班要等「公司還沒有給我們確定的時間」、「他只說會提前撤場」、「我們還要等陳登峰通知」」、暱稱「彥樺」者稱「禮拜一…快下班的時候又說禮拜一下午四點前沒收到款，就要撤場發一篇清點裝備要在走的訊息」、「晚班看了群組的訊息，以為公司不會發薪水了，所以他先行離哨回家」及「公司打算明天直接撤場，給遠雄空哨」等語、暱稱「陳登峰-峰匯」者稱「反正他不付錢就是88」等語（參本院卷第195、198、199頁），有被告提出之櫃台監視器錄音譯文、對話紀錄截圖（見本院卷第194至195頁）。可徵原告內部不同人員均向被告通知原告會提前撤場、撤哨之情事，又原告內部人員紀祐霖復向其他原告所屬人員確認後向被告稱「峰匯說合約到今天晚上19：00上班沒有薪資，所以要先離開了」，且於當晚21時30分離開原告社區而未繼續值勤，堪認原告未能對其內部人員統一、明確告知系爭契約終止及停止提供服務之時點，並使被告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確無保全人員在場而有原告未依約提供保全服務之情事，衡以原告峰匯保全公司於當晚之夜班保全紀祐霖離開後，未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條約定「若原值班人員因故無法值勤時乙方應另派員代理」（見本院卷第181頁）派員填補當晚夜班保全之值班職務之行為外觀，考量原告峰匯保全公司前有代表原告全體發送系爭信函催告及將逕行終止契約之意旨，凡此均足致被告誤認原告確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終止系爭契約及撤哨，是被告抗辯其因原告人員突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於撤哨而緊急聯繫相關他公司支援當晚及後續之保全、物業、公寓管理及清潔服務，應屬可信。原告雖主張紀祐霖係聽信被告住戶陳述而提前離場云云，核與上開事證顯示紀祐霖係確認原告內部人員意見後始對被告告稱系爭契約至114年7月21日19時整終止而無薪資乙節不符，紀祐霖之離去應屬原告內部相關契約、管理指揮之相關失誤所致，其上開主張委無可採，原告所提出被告社區住戶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433頁）屬該住戶個人基於單方認知所陳述之意見，無從動搖本院上開判斷而資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原告另提出人員時數表、實績表、簽到表及對話紀錄截圖為據（見本院卷第287至299頁），主張其保全、物業、管理維護部分於114年7月22日均有派員欲依約提供服務，然遭被告拒絕原告人員進入社區而離去，被告於當日僅同意原告派任提供清潔服務之人員進入執行清潔職務，故原告峰匯公司等人員係經被告拒絕給付而不能繼續履約，原告峰匯公司等仍得請求被告給付該日之服務費用云云。惟被告既因原告114年7月21日晚間相關人員所示上開告稱系爭契約提前終止、撤哨及相關對話、夜班保全提前離去且無派員代理之行為等外觀，致被告產生信賴系爭契約提前於114年7月21日晚間終止系爭契約及撤哨，而信任原告於斯時起已因終止契約而撤哨，為維護自身相關權益旋採取措施由他公司支援相關服務，則原告峰匯公司等再以114年7月22日有派人員至被告社區欲執行職務為由請求被告給付該日之服務費用對價，顯與原告峰匯公司等人員於114年7月21日晚間行為所創造之信賴外觀互相矛盾，且斟酌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間之關係等因素，可認原告峰匯公司等出爾反爾之舉，足以令被告陷入窘境，而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原告峰匯公司等如對被告行使114年7月22日之服務費用給付請求權，堪認有違誠信原則，故應認此際原告峰匯公司等對被告行使之114年7月22日服務費用請求權，實有違誠信原則，而不能發生應有之效果（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2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原告峰匯公司等此部分114年7月22日服務費用之請求，不應准許。又參酌系爭契約之附件保全人力配置與服務內容（見本院卷第185頁），保全人員配置3名，夜班保全人員上班時間為19時整至7時整，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人員紀祐霖既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業已離哨而未繼續執行職務，可徵夜班保全時段之12小時已有9.5小時未提供服務，則原告就該時段之保全類服務費用1,702元（計算式：114年7月服務費用199,984元÷31÷3×9.5/12＝1,70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之請求，即不應准許，是原告於114年7月份之保全服務費用得請求金額為133,771元（計算式：114年7月服務費用199,984元×21/31-1,702元＝133,771元）。
　⒋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另提出訴外人即清潔人員呂美雲、楊玉盆之簽到表（見本院卷第295至297頁）而主張其於114年7月22日有派清潔人員2人至被告社區執行清潔業務，被告應給付上開日期之清潔類類費用等語。惟查，觀諸上開簽到表內容記載「峰匯國際物業-環保部」及、「案場：遠雄新苑」，呂美雲、楊玉盆除114年7月22日外，於114年7月23日即系爭契約終止日起至114年7月31日均仍陸續有簽到提供服務之紀錄，此與被告提供之出勤紀錄吻合（見本院卷第200頁），堪認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確有為被告提供清潔服務。又被告雖提出對話紀錄、語音譯文為據（見本院卷第347至349頁），抗辯悠樂環保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泊溙稱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係基於悠樂環保有限公司（下稱悠樂公司）、「潔緣清潔企業社」（下稱潔緣企業社）之指派而為被告提供清潔服務，並非基於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系爭契約所為云云。惟觀之上開對話紀錄內容，黃泊溙已明確稱「7/22峰匯退場當日 也就是7/11-7/22之服務費是我們公司與峰匯請款 與 社區無涉」、「7-23-7/31 計9日 會以新合約12萬 按比例請服務費」、「潔緣清潔企業社與其他環保公司為悠樂之旗下子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347頁），已明確向被告告知悠樂公司、潔緣企業社（下合稱潔緣企業社等）於114年7月23日起始基於潔緣企業社等與被告間契約而指派清潔人員至被告社區提供社區服務，114年7月1至22日即包含114年7月22日當日之清潔服務則為基於潔緣企業社等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所提供等事實。上開黃泊溙之對話紀錄所陳事實與原告所陳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因人力不足而另覓訴外人即其他配合廠商潔緣企業社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向被告履行提供清潔服務之契約義務，呂美雲、楊玉盆為潔緣企業社所派清潔人員，非原告所僱用之勞工，因潔緣企業社於114年7月23日系爭契約終止後受被告請託繼續提供清潔服務，呂美雲、楊玉盆便宜行事而將後續出勤狀況仍登載至上開簽到表，致上開簽到表之紀錄與實際狀況不符；原告峰匯公司等關於呂美雲、楊玉盆提供之清潔服務係向配合廠商潔緣企業社之其應領之服務報酬等情（見本院卷第283至284頁），互核相符，堪認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向被告社區所提供之清潔服務，仍係基於潔緣企業社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間之配合關係，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向被告提供系爭契約約定之清潔服務，故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主張被告應給付114年7月22日之服務費用，應屬有據，被告抗辯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係基於被告與潔緣企業社等間之關係而提供清潔服務云云，難認可採。
　⒌另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以原告於本件訴訟提出系爭契約之資料時隱匿該契約後附之違規罰則為由，抗辯被告得因原告有該欺瞞情事而依上開規定撤銷系爭契約云云。惟觀諸被告所提出系爭契約及相關附件（見本院卷第178至192頁），可徵被告簽立系爭契約時實執有合約書及相關附件全部內容，而無因原告隱匿上開附件之違規罰則至受詐欺為簽立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故被告上開抗辯於法未合，尚無可採。　
　㈢被告是否得主張原告之服務提供有瑕疵，而減少服務費用金額？
　⒈關於被告抗辯附表二系爭契約附表二編號4-7、4-8所示缺失部分：
　⑴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而所謂債之本旨，應依當事人之約定、契約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且債務人就已依債之本旨履行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乙方按本合約時數（段）履行勤務，若原值班人員因故無法值勤時乙方應另派員代理，甲方不得因而扣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可徵如原告就原值班人員因故無法值勤時如未另派員代理，被告即得因而扣款。
　⑵被告抗辯：被告於114年6月4日依約應有總幹事、秘書各1名，惟時任經理之林姓人員通知其僅做到至同年6月4日，擬由原任職秘書之陳姓人員接任經理而於當日進行交接，則同年6月4日應認無秘書，縱認同年6月5、6日為經理排休，但上開2日無經理備詢而等同經理曠職，同年6月7、8日為正常秘書排休，但現場無任何業務人員負責，等同經理於同年6月7、8日再曠職2日，同年6月9日陳姓人員之職務由秘書轉為經理，故當日秘書曠職，同年6月10日新人秘書到任，由陳姓經理帶新秘書故認經理曠職1日，共計經理曠職5日，秘書曠職2日等語。經查，依被告上開抗辯內容，114年6月10日由陳姓人員接任經理，當日無秘書任職，於翌日（11日）始有新派人員接任秘書，是原告於114年6月10日顯無派駐任何人員擔任秘書提供服務。原告雖否認上情，然就其有依債之本旨履行契約而於該日提供人員擔任秘書乙情，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債務人即原告峰匯管理公司負舉證責任，原告峰匯管理公司迄無提出任何事證，自難認其有依系爭契約於114年6月10日指派人員任職秘書之事實，且上開未於114年6月10日提供秘書人員服務之缺失已因該日經過而無從為修補，被告即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依給付不能之規定請求原告峰匯管理公司賠償上開損害。考量系爭契約附件四行政人員違規罰則4-3「無人值班達60分鐘以上且無正當理由者，併以開除處分」事由而罰款1,000元標準，被告抗辯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就上開情事以1,000元認定損害而扣抵本件原告峰匯管理公司之服務費用，依上開說明，核與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無違，應屬可採；被告另以上開情事抗辯受有1,645元（計算式：3,290元÷2＝1,645元）損失金額云云，其未敘明損失金額之計算式，復無提出佐證上開損失除前述1,000元外有其他損害金額存在之相關證據，則此部分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至原告雖以上開情事不合於違規罰則約定「2.以上各項罰款以當月為限，跨月不得追溯。3.以上各項須查證屬實並提出實證，並確認無誤始得罰款」為由而主張不得扣款云云，然被告係以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損害，非依系爭契約及附件四行政人員違規罰則要求罰款，是原告上開所辯無從資為有利其之認定。從而，被告就原告峰匯管理公司關於114年6月份之服務費用63,383元以上開缺失事由之損害1,000元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扣款後，原告峰匯管理公司此部分服務費用僅得向被告請求62,383元。
　⑶依被告上開抗辯情節，114年6月4日有林姓人員任職經理及陳姓人員任職秘書，114年6月10日新派人員任職秘書及陳姓人員任職經理，均無被告所述經理、秘書曠職情事，至上開日期處理交接事宜為人員調動之必經程序，且屬業務範圍內事務，要難僅以處理交接事務逕認上開人員空哨或曠職。又114年6月7、8日為星期六、日，依系爭契約附件二人員編制及服務時間之約定：社區經理及社區秘書依國定假日及其他法定規定休假，休假無代班制等語，有上開契約附件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7頁），則經理及秘書於上開日期為國定假日之休假，暨被告所述經理於同年6月5、6日排休而屬依其他法定規定休假，上開休假日均無代班人員等情，經核與上開約定相符，難認有被告所指空哨或曠職情事存在，故被告此部分抗辯應以上開缺失所受損害扣抵本件原告關於服務費用之請求，尚無可採。
　⒉關於被告抗辯以附表二除編號4-7、4-8外之其餘缺失，本院之認定均如附表二法院認定理由欄所示，均難認有據，故被告以上開缺失為由抗辯得減少服務費用金額云云，不應准許。
　㈣從而，原告分別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如附表一法院認定欄所示金額之服務費用，原告峰匯保全公司得請求金額共為372,925元，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得請求金額為96,216元，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得請求金額為117,734元，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得請求金額為229,064元。　
四、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時，甲方應依合約一次給付乙方於服務期間尚未給付之委託管理服務費用，如甲方未如期給付時，經乙方書面催告後仍未給付者，甲方方須加計契約期間尚未給付之委託管理服務費用以法定年利率5%利息給付」等語。原告起訴請求，起訴狀繕本業於114年8月22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61頁），已生催告給付之效力；參諸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為兼顧被告之權益，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為被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附表一：
		　

		原告請求期間

		原每月服務費用

		原告主張金額

		左欄計算式

		被告抗辯金額(p118.393)

		左欄計算式

		法院認定金額

		左欄計算式



		原告峰匯保全公司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192,150元

		39,20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39,17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199,99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192,15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199,984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146,659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130,166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133,771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1日服務費用，並扣除114年7月21日未提供夜班保全服務時數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1.04077-1,702元



		原告峰匯物業公司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49,350元

		10,06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10,06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51,363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49,35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51,36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37,666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33,431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34,794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1日服務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1.04077



		原告峰匯管理公司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60,900元

		12,42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12,414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63,38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60,90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62,383元
（已扣除未於114年6月10日提供秘書人員服務之1,000元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1,000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46,48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41,25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42,937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1日服務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1.04077



		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115,500元

		23,56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23,54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120,21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115,50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120,209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88,15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78,24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85,310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1×1.04077









==========強制換頁==========


附表二：

		編號

		被告抗辯缺失項目

		被告抗辯之罰金或損失(新臺幣）

		被告抗辯之系爭契約罰則依據

		法院認定理由



		1

		財報缺失

		


		


		




		1-1

		113年10月份財報秘書簽名經理名字.給廠商的款項卻匯到祕書戶頭(侵占）

		3,000元

		附件四3-5

		原告否認。觀諸被告所提出支出憑單、送貨單、發票、報價單、大宗匯款委託暨授權取款申請書（見本院卷208至212頁），固可徵有將應消防工程款項匯入秘書即訴外人洪子晴之情事，然不能證明此為故意侵占行為，亦有可能出於過失所致，復無提出任何被告通知原告此缺失之後續處理內容，尚無證據可徵此情節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2

		113年8月裝潢保證金登載錯誤直到113年11月

		1,200元

		附件四3-1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之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3

		114年4月份財報錯誤和銀行餘額不合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

		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決議未執行

		


		


		




		2-1

		第三屆區權會通過，公共基金定存未執行(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管委會須遵守並執行區權會決議但聘任物業管理公司並未進行處理）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及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500元

		損失的金額

		




		2-2

		預算表議題附件缺失，票數計算錯誤

		1,500元

		附件四3-3 附件四3-6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3

		114年4月11日第四屆第一次區權人大會簽到表委託書，並無委託書，一張都沒有

		1,500元

		附件四3-3 附件四3-6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4

		六月份財報未製做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5

		114年4月11日第四屆第二次區權人大會缺少七份委託書沒有放進核備資料，後續影響管理費折抵無法確認。

		2,1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6

		114年7月3日原告來函(發文字號0000000-00號)僅來文說明並未有附件及正確金額發票造成管委會無法出款

		5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此涉及兩造於本件訴訟關於114年服務費用數額是否依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之爭議，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佐證此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7

		113年4月l日區分所有權人大會【議題二之四決議同意將被告社區公基金款項整筆辦理銀行定期存款】其後由峰匯物業公司接任社區物業管理。但未執行定存，致使被告社區受利息損失：113年8至10月8,375元、113年11至12月8,375元、113年11月至114年5月31,150元

		47,9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又原告所舉會議記錄僅證明被告之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有此決議，且此決議時間發生於兩造簽立系爭契約之前，被告並無提出原告人員明知上開決議內容而有此疏失及致相關損害發生之事證，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及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500元

		附件四3-3 附件四3-6

		




		3

		管理疏失

		


		


		




		3-1

		未依管理辦法代收現金，總共20件違規

		10,0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2

		物業人員不當使用影印費用

		14,121元

		三月財報影印費10782 元和九月財報影印費

		原告否認，被告提出發票、出貨單（見本院卷第259至260頁）固可確認有相關支出，然上開證據不能證明支出之原因確基於原告人員不當使用影印所致，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3

		園藝管理不當，植樹枯死

		66,500元

		　

		原告否認，被告所提管理植栽相關照片、小樹苗園藝報價單尚難證明原告人員園藝管理不當致樹枯死之情事，其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4

		AED為系爭契約回饋項目，原告撤哨時被收回

		55,000元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況原告依約提供之契約回饋項目經其終止契約後收回乙情致被告受有何損害存在，尚堪置疑，亦無證據可徵此行為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5

		回收室4x回收桶為回饋項目，原告撤哨時被收回

		8,000元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況原告依約提供之契約回饋項目經其終止契約後收回乙情致被告受有何損害存在，尚堪置疑，亦無證據可徵此行為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

		值勤缺失

		


		


		




		4-1

		114年3月22日上午04:08
保全黎炯緯偷吃住戶外送餐

		1,000元

		附件三3-7

		原告否認，被告所提相關監視器截圖不能證明保全偷吃住戶餐點之情事，其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2

		114年3月28日下午12:10 
秘書陳希媛指揮保全關閉火警警報自己繼續睡覺沒有到現場確認 火災

		1,000元

		附件四2-5

		原告否認，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畫面無從確認秘書陳希媛是否確有睡覺之情事，且被告所提出對話紀錄截圖顯示秘書有派保全確認狀況，則秘書未親自至現場確認乙情是否構成缺失，尚屬可疑，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3

		114年4月7日秘書陳希媛下午14:37睡覺，此為正常上班時間

		1,000元

		附件四2-5

		原告否認，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畫面無從確認秘書陳希媛是否確有睡覺之情事，被告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4

		漏收四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5

		漏收三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6

		漏收一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7

		經理空哨5天

		5,000元

		附件四4-3

		如判決理由三、㈢、⒈所示。



		


		


		10,150元

		損失的金額

		




		4-8

		秘書空哨2天

		2,000元

		附件四4-3

		




		


		


		3,290元

		損失的金額

		




		


		事仵說明:6/4當日應有總幹事、秘書各1名;但林經理表示做到6/4為交接，故由秘書前往接任經理，故當示日秘書應排班的表示缺1名秘書，就算6/5、6/6經理排休，但二日無經理備詢，等同經理曠職，6/7、6/8為正常秘書排休，但現場無任何務業人員負責，等同經理再曠職2日，6/9陳秘書轉為陳經理，故當日秘書曠職，6/10新人秘書到，由原秘書帶新秘書故經理曠職1日，共計經理曠職5日，秘書曠職2日

		　

		　

		




		4-9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保全）

		61,984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未舉證受有損失金額，難認有此損害存在。又無預警撤哨所影響者為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許後之保全服務，就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峰匯管理公司、品峰環保企業社於當日已向被告提供之服務無影響。餘如判決理由三、㈡、⒊所示



		4-10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物業）

		15,919元

		損失的金額

		




		4-11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公寓管理）

		19,645元

		損失的金額

		




		4-12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清潔）

		37,258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未舉證受有損失金額，且被告實有受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提供114年7月21、22日之清潔服務，難認有此損害存在。餘如判決理由三、㈡、⒋所示



		5

		其他

		


		


		




		5-1

		與原告書信往來郵資費用及影印費用

		1,327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且此屬被告維護自身權益所為支出，難認得據以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不應准許。



		


		


		


		


		




		


		


		


		


		




		


		


		


		


		




		


		


		


		


		




		　

		總計金額

		376,894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93號

原      告  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彭煜恆  

被      告  遠雄新苑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沈冠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參拾柒萬

    貳仟玖佰貳拾伍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陸仟

    貳佰壹拾陸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新

    臺幣壹拾壹萬柒仟柒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

    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新臺幣貳拾貳萬

    玖仟零陸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七、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壹

    拾貳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

    幣參拾柒萬貳仟玖佰貳拾伍元為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

    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參

    萬參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玖

    萬陸仟貳佰壹拾陸元為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

    司以新臺幣肆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

    新臺幣壹拾壹萬柒仟柒佰參拾肆元為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以新臺幣柒

    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

    拾貳萬玖仟零陸拾肆元為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保全

    公司）、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物業公

    司）、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峰匯管理公司，並與峰匯保全公司、峰匯物業公司下合稱峰

    匯公司等）、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下稱品峰環

    保企業社）前分別與被告合意成立遠雄新苑社區（下稱被告

    社區）管理維護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峰匯公

    司等分別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保全

    、物業、公寓服務及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

    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保全服務之契約期

    間自民國113年7月31日19時整起至114年7月31日19時整止，

    物業、公寓服務之契約期間均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

    1日18時整止，清潔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

    年7月31日17時整止，及被告應於每月原告服務完畢後，次

    月5日前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保全管理類費用新臺幣（下

    同）192,1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物業管理

    類費用49,3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公寓管理

    類費用60,900元（含稅），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清潔類

    費用115,500元（含稅）；其中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為彭黃

    嬌妹及其以子彭煜恆共同經營，並由彭煜恆對外代理原告品

    峰環保企業社簽約，故系爭契約方記載彭煜恆為代表人，原

    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仍與被告所簽署之系爭契約仍成立有效立

    。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契約期間因政府重大政策實

    施（如基本工資調漲等）兩造同意依調漲比例調整委託管理

    費用，嗣政府發布基本工資自114年1月1日開始調漲4.08%，

    原告即於114年6月20日通知被告應依上開約定給付調漲後之

    服務費用及114年1至5月份調漲後服務費用之差額，被告迄

    未給付，並積欠原告依調漲比例調整後之114年6月份服務費

    用。原告於114年7月16日以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信函）催告

    被告應於收受信函後5日內給付114年6月份服務費及應補付

    之114年1至5月份服務費用，若逾期未付即依系爭契約第11

    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被告於114年7月17日收受系爭

    信函後仍拒不給付，系爭契約已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

    定於114年7月23日終止。惟截至系爭契約於114年7月23日終

    止前，原告仍得請求被告給付114年7月1日至同月22日止之

    服務費用（詳如附表一原告主張金額欄所示），暨前述114

    年1至6月份之服務費用（詳如附表一原告主張金額欄所所示

    ），故原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3條項依序請求被告給

    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385,849元本息、原告峰匯物業公司99,

    094元本息、原告峰匯管理公司122,292元本息、原告品峰環

    保企業社231,927元本息。為此，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保全

    公司385,8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9

    9,09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122,29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231,927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因原告未進行相關契約變更程序，且原告所聘人

    員非以最低基本工資計算，如原告未實際調整員工薪資即無

    必要調漲服務費用，原告以員工薪資調整作為漲價訴求，顯

    失公平、違反誠信原則及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被告否認

    需依114年基本工資調漲比例後所生費用差額給付原告；且

    原告應依誠信原則履行契約，其於114年7月21日晚間起通知

    所屬人員當日不予支薪致原告之保全人員撤場而未繼續提供

    服務，影響被告社區安全，原告上開違約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得請領當日服務費15,730元；原告於114年7月22日未依

    約提供服務，114年7月份費用應自114年7月1日計算至114年

    7月21日止，故被告積欠費用數額如附表一被告抗辯金額欄

    所示共計700,994元；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未經雙方同

    意不得終止契約，如終止契約應賠償對方未完成合約之總金

    額，故原告應賠償114年7月21日至契約屆滿前未提供服務之

    費用共173,030元而得於本件金額中應予扣除；原告本件請

    求之服務費用金額與原向被告請款之金額不同，原告未依規

    定程序補送更新請款資料致被告出款作業受阻，相關利息費

    用應歸由原告自行負擔；原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有附表二

    所示缺失項目，應向被告給付罰金或賠償損失金額各如附表

    二所示共計376,894元，且原告於本件提出系爭契約之相關

    證據時刻意隱匿該契約之違約罰則約定，致系爭契約效力受

    影響，故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受詐欺而撤銷系爭契約；原

    告未經被告同意而終止契約，應依系爭契約第11第1條賠償

    未完成合約之總金額173,030元；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隱匿

    代理情事，被告不知彭煜恆是否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負

    責人，被告與其間之系爭契約存有隱名代理之瑕疵，被告主

    張系爭契約無效，並應返還被告相關服務費用共1,386,000

    元（以每月115,500元計算共12個月）；原告未依約提供完

    整服務而造成被告損失，被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

    求賠償，是扣除上開114年7月21日服務費用15,730元、未服

    務之7月份費用173,030元、缺失之罰金或損失額及相關利息

    損失共376,894元、系爭契約第11第1條賠償173,030元及隱

    名代理致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無效而應

    返還款項1,386,000元後，本件被告無庸給付原告任何金額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峰匯公司等分別

    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保全、物業、

    公寓服務及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

    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被告則按月給付相關服務費

    用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被告提出系爭契約書及附件

    影本（見本院卷第178至193頁）為據，此部分事實足信為真

    。原告主張其至114年7月22日止依約提出相關服務後，被告

    尚未給付原告114年6月份及114年7月1至22日之服務費、114

    年1至5月之調漲後服務費用差額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契約、

    114年6月20日通知、系爭信函、相關收件回執等件影本為證

    。被告固不否認尚未給付原告前開費用，惟否認其應給付原

    告上開費用金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

    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是否有效成立？㈡

    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服務費用金額為何？㈢被告是否得主

    張原告之服務提供有瑕疵，而減少服務費用金額？茲分述如

    下：

　㈠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是否有效成立？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

    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

    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

    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

    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復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

    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

    項之規定，視同自認。此之所謂「不爭執」，係指不陳述爭

    執與否之意見而言，若已明白表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不

    爭執」，則為自認而非不爭執。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

    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25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品峰環保企業

    社主張彭煜恆與彭黃嬌妹共同經營相關清潔事業而由彭黃嬌

    妹擔任品峰環保企業社之負責人乙情，經被告於114年12月8

    日審理中陳稱對於原告上開所述不爭執，並陳稱被告就原告

    品峰環保企業社之相關履約事項均與彭煜恆聯繫等語（見本

    院卷第356頁），被告上開所述內容核屬民事訴訟法第279條

    第1項所規定之自認，除依同條第3項規定撤銷外，在辯論主

    義之範圍內有拘束法院之效力，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

    之基礎。被告嗣具狀再為爭執稱不知彭煜恆與彭黃嬌妹共同

    經營品峰環保企業社、其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聯繫業務者

    非彭煜恆等語（見本院卷第423至424頁），乃撤銷自認，然

    上開自認之撤銷未得原告同意，被告亦未舉證證明該自認與

    事實不符，依法即不得再為爭執。

　⒉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主張與被告間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原

    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

    分之清潔服務，被告應按約給付服務費用115,500元等情，

    有系爭契約書存卷可稽。又觀諸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

    間所簽立系爭契約，關於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代表人記載

    為彭煜恆，旁蓋印「品峰環保企業社」之大章及彭煜恆之小

    章（見本院卷第184頁）。被告依系爭契約上開記載內容抗

    辯「品峰環保企業代表人彭煜恆」與「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

    人彭黃嬌妹」不同，被告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間之系爭契

    約存有隱名代理之瑕疵而無效云云，惟查彭黃嬌妹與彭煜恆

    係母子，二人共同經營品峰環保企業社，並以彭黃嬌妹名義

    登記為該商號之負責人在案，而民法第553條規定「稱經理

    人者，謂由商號之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同法

    第554條第1項規定「經理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就商號或其

    分號，或其事務之一部，視為其有為管理上之一切必要行為

    之權」，又商業登記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經理人在執行職

    務範圍內，亦為商業負責人」，經理人之職務，對外代表商

    號，其所為之行為，在商業經營上之事務，其效力依法直接

    及於商業主人。而彭煜恆既為品峰環保企業社之共同經營者

    ，其以經理人之地位，綜合該商號之事務，其以「品峰環保

    企業代表人彭煜恆」在外所為商號即品峰環保企業營業範圍

    之行為，依前揭之說明，其效力自應直接及於原告品峰環保

    企業社。佐以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履行系爭契約後依約向被

    告請求給付服務費所使用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均已明確記載

    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人彭黃嬌妹之內容，有原告提出之免用

    統一發票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7至101頁），更徵原

    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為有效成立並經兩造

    於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5月間依約履行，故被告上開之抗

    辯，尚非可採。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服務費用金額為何？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至4項、第3條第1至4項約定，原告保全

    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7月31日19時整起至114年7月31日19

    時整止，物業、公寓服務之契約期間均自113年8月1日起至1

    14年7月31日18時整止，清潔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8月1日

    起至114年7月31日17時整止，及被告應於每月原告服務完畢

    後，次月5日前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保全管理類費用192,1

    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物業管理類費用49,3

    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公寓管理類費用60,9

    00元（含稅），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清潔類費用115,50

    0元（含稅）；又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契約期間

    內因政府重大政策實施（如基本工資調漲等）雙方同意依調

    漲比例調整委託管理服務費用」，有系爭契約存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179至180頁），可知雙方約定被告按月給付原告之

    服務費用，若遇到基本工資調整時，兩造同意原告之服務費

    用亦依調漲比例調整，則被告應受系爭契約上開約定之拘束

    ，原告依上開約定行使權利，難認有悖於民法第148條第1項

    規定或誠信原則之處。被告以原告未經契約變更程序、原告

    之僱用人員無依上開基本工資調整薪資之增加支出、違反誠

    信原則及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為由抗辯不得依基本工資調

    漲比例調整服務費用云云，要無可採。而政府發布自114年1

    月1日開始，基本工資由27,470元調漲至28,590元，調漲比

    例為4.077%〔計算式：（28,590元-27,470元）÷27,470元×10

    0%＝4.077%，小數點後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有勞動條件及

    就業平等司新聞稿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頁）。是被告依

    上開約定，自114年1月起，每月應給付原告之服務費用應為

    加計上開調漲比例調整後金額。而被告就上開服務費用，於

    114年1月至5月仍每月給付原告如系爭契約第3條第1至4項所

    示數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尚未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是原告依約請求被告給付114年1月至5月止所積欠之依

    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差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如

    附表一法院認定金額欄所示，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

    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契約當事人一方有數人者，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應由其全

    體或向其全體為之；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

    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

    條第2項、第10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11條

    第1、2項約定「⒈甲乙雙方未經對方之同意，不得終止本契

    約，如終止本契約者，應賠償對方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如

    有損害，亦得請求損害賠償。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

    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⒉服務費用如甲方（即

    被告）未按時給付，經乙方（即原告）以書面通知催告後仍

    未給付者乙方應逕行終止合約，停止服務並撤回派駐人員，

    如有損失概由甲方負責」等語（見本院卷第182頁）。查被

    告就114年1月至5月止按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用差

    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迄未給付，由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代

    表原告於114年7月16日以系爭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信函後

    5日內給付114年6月份服務費及114年1至5月份服務費用差額

    ，若逾期未付即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

    等語，被告於114年7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拒不給付等情

    ，有系爭信函及收件回執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3至43頁）

    ，佐以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峰匯管理公司、品峰環保企業社

    起訴時主張系爭信函為原告之意旨，堪認確有授權原告峰匯

    保全公司代理上開原告以原告全體名義向被告全體為催告5

    日內給付服務費用、若逾期未付即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

    ，經核與上開民法第263條之規定相符。而被告於114年7月1

    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未於5日內給付服務費用，原告即得依

    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是其主張系爭契

    約已依前揭約定於114年7月23日終止，核屬有據。又原告既

    係因被告未按時給付服務費用而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

    定終止契約，自屬因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

    約，故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後段約定「但因非可歸

    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及同

    條第2項約定「如有損失概由甲方負責」等內容，無從請求

    原告賠償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被告抗辯系爭契約尚未終止

    、原告應賠償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云云，尚無可採。

　⒊被告抗辯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之人員即114年7月21日夜班保全

    人員即訴外人紀祐霖向同公司人員確認後得知「陳登峰」稱

    兩造間系爭契約於同日19時整終止，當日夜班保全人員繼續

    值勤將無薪資可領取，紀祐霖乃向被告稱「峰匯說合約到今

    天晚上19：00上班沒有薪資，所以要先離開了」等語後撤哨

    離開而未繼續執行保全職務，暨原告相關人員稱114年7月21

    日（一）是否上班要等「公司還沒有給我們確定的時間」、

    「他只說會提前撤場」、「我們還要等陳登峰通知」」、暱

    稱「彥樺」者稱「禮拜一…快下班的時候又說禮拜一下午四

    點前沒收到款，就要撤場發一篇清點裝備要在走的訊息」、

    「晚班看了群組的訊息，以為公司不會發薪水了，所以他先

    行離哨回家」及「公司打算明天直接撤場，給遠雄空哨」等

    語、暱稱「陳登峰-峰匯」者稱「反正他不付錢就是88」等

    語（參本院卷第195、198、199頁），有被告提出之櫃台監

    視器錄音譯文、對話紀錄截圖（見本院卷第194至195頁）。

    可徵原告內部不同人員均向被告通知原告會提前撤場、撤哨

    之情事，又原告內部人員紀祐霖復向其他原告所屬人員確認

    後向被告稱「峰匯說合約到今天晚上19：00上班沒有薪資，

    所以要先離開了」，且於當晚21時30分離開原告社區而未繼

    續值勤，堪認原告未能對其內部人員統一、明確告知系爭契

    約終止及停止提供服務之時點，並使被告於114年7月21日21

    時30分起確無保全人員在場而有原告未依約提供保全服務之

    情事，衡以原告峰匯保全公司於當晚之夜班保全紀祐霖離開

    後，未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條約定「若原值班人員因故無法

    值勤時乙方應另派員代理」（見本院卷第181頁）派員填補

    當晚夜班保全之值班職務之行為外觀，考量原告峰匯保全公

    司前有代表原告全體發送系爭信函催告及將逕行終止契約之

    意旨，凡此均足致被告誤認原告確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

    起終止系爭契約及撤哨，是被告抗辯其因原告人員突於114

    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於撤哨而緊急聯繫相關他公司支援當

    晚及後續之保全、物業、公寓管理及清潔服務，應屬可信。

    原告雖主張紀祐霖係聽信被告住戶陳述而提前離場云云，核

    與上開事證顯示紀祐霖係確認原告內部人員意見後始對被告

    告稱系爭契約至114年7月21日19時整終止而無薪資乙節不符

    ，紀祐霖之離去應屬原告內部相關契約、管理指揮之相關失

    誤所致，其上開主張委無可採，原告所提出被告社區住戶之

    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433頁）屬該住戶個人基於單方認知

    所陳述之意見，無從動搖本院上開判斷而資為有利原告之認

    定。原告另提出人員時數表、實績表、簽到表及對話紀錄截

    圖為據（見本院卷第287至299頁），主張其保全、物業、管

    理維護部分於114年7月22日均有派員欲依約提供服務，然遭

    被告拒絕原告人員進入社區而離去，被告於當日僅同意原告

    派任提供清潔服務之人員進入執行清潔職務，故原告峰匯公

    司等人員係經被告拒絕給付而不能繼續履約，原告峰匯公司

    等仍得請求被告給付該日之服務費用云云。惟被告既因原告

    114年7月21日晚間相關人員所示上開告稱系爭契約提前終止

    、撤哨及相關對話、夜班保全提前離去且無派員代理之行為

    等外觀，致被告產生信賴系爭契約提前於114年7月21日晚間

    終止系爭契約及撤哨，而信任原告於斯時起已因終止契約而

    撤哨，為維護自身相關權益旋採取措施由他公司支援相關服

    務，則原告峰匯公司等再以114年7月22日有派人員至被告社

    區欲執行職務為由請求被告給付該日之服務費用對價，顯與

    原告峰匯公司等人員於114年7月21日晚間行為所創造之信賴

    外觀互相矛盾，且斟酌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

    人間之關係等因素，可認原告峰匯公司等出爾反爾之舉，足

    以令被告陷入窘境，而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原告峰匯公司等

    如對被告行使114年7月22日之服務費用給付請求權，堪認有

    違誠信原則，故應認此際原告峰匯公司等對被告行使之114

    年7月22日服務費用請求權，實有違誠信原則，而不能發生

    應有之效果（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28號民事判決意

    旨參照），故原告峰匯公司等此部分114年7月22日服務費用

    之請求，不應准許。又參酌系爭契約之附件保全人力配置與

    服務內容（見本院卷第185頁），保全人員配置3名，夜班保

    全人員上班時間為19時整至7時整，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人員

    紀祐霖既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業已離哨而未繼續執行

    職務，可徵夜班保全時段之12小時已有9.5小時未提供服務

    ，則原告就該時段之保全類服務費用1,702元（計算式：114

    年7月服務費用199,984元÷31÷3×9.5/12＝1,702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下同）之請求，即不應准許，是原告於114年7月份

    之保全服務費用得請求金額為133,771元（計算式：114年7

    月服務費用199,984元×21/31-1,702元＝133,771元）。

　⒋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另提出訴外人即清潔人員呂美雲、楊玉

    盆之簽到表（見本院卷第295至297頁）而主張其於114年7月

    22日有派清潔人員2人至被告社區執行清潔業務，被告應給

    付上開日期之清潔類類費用等語。惟查，觀諸上開簽到表內

    容記載「峰匯國際物業-環保部」及、「案場：遠雄新苑」

    ，呂美雲、楊玉盆除114年7月22日外，於114年7月23日即系

    爭契約終止日起至114年7月31日均仍陸續有簽到提供服務之

    紀錄，此與被告提供之出勤紀錄吻合（見本院卷第200頁）

    ，堪認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確有為被告提供清潔

    服務。又被告雖提出對話紀錄、語音譯文為據（見本院卷第

    347至349頁），抗辯悠樂環保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泊溙稱呂美

    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係基於悠樂環保有限公司（下稱

    悠樂公司）、「潔緣清潔企業社」（下稱潔緣企業社）之指

    派而為被告提供清潔服務，並非基於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

    被告間系爭契約所為云云。惟觀之上開對話紀錄內容，黃泊

    溙已明確稱「7/22峰匯退場當日 也就是7/11-7/22之服務費

    是我們公司與峰匯請款 與 社區無涉」、「7-23-7/31 計9

    日 會以新合約12萬 按比例請服務費」、「潔緣清潔企業社

    與其他環保公司為悠樂之旗下子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34

    7頁），已明確向被告告知悠樂公司、潔緣企業社（下合稱

    潔緣企業社等）於114年7月23日起始基於潔緣企業社等與被

    告間契約而指派清潔人員至被告社區提供社區服務，114年7

    月1至22日即包含114年7月22日當日之清潔服務則為基於潔

    緣企業社等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所提供等事實。上開黃泊溙

    之對話紀錄所陳事實與原告所陳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因

    人力不足而另覓訴外人即其他配合廠商潔緣企業社為原告品

    峰環保企業社向被告履行提供清潔服務之契約義務，呂美雲

    、楊玉盆為潔緣企業社所派清潔人員，非原告所僱用之勞工

    ，因潔緣企業社於114年7月23日系爭契約終止後受被告請託

    繼續提供清潔服務，呂美雲、楊玉盆便宜行事而將後續出勤

    狀況仍登載至上開簽到表，致上開簽到表之紀錄與實際狀況

    不符；原告峰匯公司等關於呂美雲、楊玉盆提供之清潔服務

    係向配合廠商潔緣企業社之其應領之服務報酬等情（見本院

    卷第283至284頁），互核相符，堪認呂美雲、楊玉盆於114

    年7月22日向被告社區所提供之清潔服務，仍係基於潔緣企

    業社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間之配合關係，為原告品峰環保

    企業社向被告提供系爭契約約定之清潔服務，故原告品峰環

    保企業社主張被告應給付114年7月22日之服務費用，應屬有

    據，被告抗辯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係基於被告與

    潔緣企業社等間之關係而提供清潔服務云云，難認可採。

　⒌另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以原告於本件訴訟

    提出系爭契約之資料時隱匿該契約後附之違規罰則為由，抗

    辯被告得因原告有該欺瞞情事而依上開規定撤銷系爭契約云

    云。惟觀諸被告所提出系爭契約及相關附件（見本院卷第17

    8至192頁），可徵被告簽立系爭契約時實執有合約書及相關

    附件全部內容，而無因原告隱匿上開附件之違規罰則至受詐

    欺為簽立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故被告上開抗辯於法未合，

    尚無可採。　

　㈢被告是否得主張原告之服務提供有瑕疵，而減少服務費用金

    額？

　⒈關於被告抗辯附表二系爭契約附表二編號4-7、4-8所示缺失

    部分：

　⑴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

    賠償損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

    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

    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不完全

    給付，係指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而所謂債之本旨，

    應依當事人之約定、契約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且債務人

    就已依債之本旨履行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8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4

    項約定：「乙方按本合約時數（段）履行勤務，若原值班人

    員因故無法值勤時乙方應另派員代理，甲方不得因而扣款」

    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可徵如原告就原值班人員因故

    無法值勤時如未另派員代理，被告即得因而扣款。

　⑵被告抗辯：被告於114年6月4日依約應有總幹事、秘書各1名

    ，惟時任經理之林姓人員通知其僅做到至同年6月4日，擬由

    原任職秘書之陳姓人員接任經理而於當日進行交接，則同年

    6月4日應認無秘書，縱認同年6月5、6日為經理排休，但上

    開2日無經理備詢而等同經理曠職，同年6月7、8日為正常秘

    書排休，但現場無任何業務人員負責，等同經理於同年6月7

    、8日再曠職2日，同年6月9日陳姓人員之職務由秘書轉為經

    理，故當日秘書曠職，同年6月10日新人秘書到任，由陳姓

    經理帶新秘書故認經理曠職1日，共計經理曠職5日，秘書曠

    職2日等語。經查，依被告上開抗辯內容，114年6月10日由

    陳姓人員接任經理，當日無秘書任職，於翌日（11日）始有

    新派人員接任秘書，是原告於114年6月10日顯無派駐任何人

    員擔任秘書提供服務。原告雖否認上情，然就其有依債之本

    旨履行契約而於該日提供人員擔任秘書乙情，揆諸前揭說明

    ，應由債務人即原告峰匯管理公司負舉證責任，原告峰匯管

    理公司迄無提出任何事證，自難認其有依系爭契約於114年6

    月10日指派人員任職秘書之事實，且上開未於114年6月10日

    提供秘書人員服務之缺失已因該日經過而無從為修補，被告

    即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依給付不能之規定請求原告峰

    匯管理公司賠償上開損害。考量系爭契約附件四行政人員違

    規罰則4-3「無人值班達60分鐘以上且無正當理由者，併以

    開除處分」事由而罰款1,000元標準，被告抗辯應依民法第2

    27條第1項規定就上開情事以1,000元認定損害而扣抵本件原

    告峰匯管理公司之服務費用，依上開說明，核與系爭契約第

    7條第4項約定無違，應屬可採；被告另以上開情事抗辯受有

    1,645元（計算式：3,290元÷2＝1,645元）損失金額云云，其

    未敘明損失金額之計算式，復無提出佐證上開損失除前述1,

    000元外有其他損害金額存在之相關證據，則此部分請求即

    屬無據，不應准許。至原告雖以上開情事不合於違規罰則約

    定「2.以上各項罰款以當月為限，跨月不得追溯。3.以上各

    項須查證屬實並提出實證，並確認無誤始得罰款」為由而主

    張不得扣款云云，然被告係以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

    償損害，非依系爭契約及附件四行政人員違規罰則要求罰款

    ，是原告上開所辯無從資為有利其之認定。從而，被告就原

    告峰匯管理公司關於114年6月份之服務費用63,383元以上開

    缺失事由之損害1,000元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扣款後

    ，原告峰匯管理公司此部分服務費用僅得向被告請求62,383

    元。

　⑶依被告上開抗辯情節，114年6月4日有林姓人員任職經理及陳

    姓人員任職秘書，114年6月10日新派人員任職秘書及陳姓人

    員任職經理，均無被告所述經理、秘書曠職情事，至上開日

    期處理交接事宜為人員調動之必經程序，且屬業務範圍內事

    務，要難僅以處理交接事務逕認上開人員空哨或曠職。又11

    4年6月7、8日為星期六、日，依系爭契約附件二人員編制及

    服務時間之約定：社區經理及社區秘書依國定假日及其他法

    定規定休假，休假無代班制等語，有上開契約附件存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87頁），則經理及秘書於上開日期為國定假

    日之休假，暨被告所述經理於同年6月5、6日排休而屬依其

    他法定規定休假，上開休假日均無代班人員等情，經核與上

    開約定相符，難認有被告所指空哨或曠職情事存在，故被告

    此部分抗辯應以上開缺失所受損害扣抵本件原告關於服務費

    用之請求，尚無可採。

　⒉關於被告抗辯以附表二除編號4-7、4-8外之其餘缺失，本院

    之認定均如附表二法院認定理由欄所示，均難認有據，故被

    告以上開缺失為由抗辯得減少服務費用金額云云，不應准許

    。

　㈣從而，原告分別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如附表一法院認定欄所示

    金額之服務費用，原告峰匯保全公司得請求金額共為372,92

    5元，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得請求金額為96,216元，原告峰匯

    管理公司得請求金額為117,734元，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得

    請求金額為229,064元。　

四、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

    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

    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

    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

    契約第11條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時，甲方應依合約一次給

    付乙方於服務期間尚未給付之委託管理服務費用，如甲方未

    如期給付時，經乙方書面催告後仍未給付者，甲方方須加計

    契約期間尚未給付之委託管理服務費用以法定年利率5%利息

    給付」等語。原告起訴請求，起訴狀繕本業於114年8月22日

    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61頁），

    已生催告給付之效力；參諸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分別請求被告給付

    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經核並無不合，爰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為兼顧被告之

    權益，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為被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附表一：

　 原告請求期間 原每月服務費用 原告主張金額 左欄計算式 被告抗辯金額(p118.393) 左欄計算式 法院認定金額 左欄計算式 原告峰匯保全公司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192,150元 39,20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39,17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199,99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192,15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199,984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146,659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130,166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133,771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1日服務費用，並扣除114年7月21日未提供夜班保全服務時數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1.04077-1,702元 原告峰匯物業公司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49,350元 10,06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10,06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51,363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49,35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51,36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37,666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33,431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34,794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1日服務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1.04077 原告峰匯管理公司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60,900元 12,42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12,414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63,38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60,90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62,383元 （已扣除未於114年6月10日提供秘書人員服務之1,000元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1,000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46,48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41,25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42,937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1日服務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1.04077 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115,500元 23,56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23,54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120,21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115,50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120,209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88,15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78,24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85,310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1×1.04077 



==========強制換頁==========



附表二：

編號 被告抗辯缺失項目 被告抗辯之罰金或損失(新臺幣） 被告抗辯之系爭契約罰則依據 法院認定理由 1 財報缺失    1-1 113年10月份財報秘書簽名經理名字.給廠商的款項卻匯到祕書戶頭(侵占） 3,000元 附件四3-5 原告否認。觀諸被告所提出支出憑單、送貨單、發票、報價單、大宗匯款委託暨授權取款申請書（見本院卷208至212頁），固可徵有將應消防工程款項匯入秘書即訴外人洪子晴之情事，然不能證明此為故意侵占行為，亦有可能出於過失所致，復無提出任何被告通知原告此缺失之後續處理內容，尚無證據可徵此情節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2 113年8月裝潢保證金登載錯誤直到113年11月 1,200元 附件四3-1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之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3 114年4月份財報錯誤和銀行餘額不合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 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決議未執行    2-1 第三屆區權會通過，公共基金定存未執行(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管委會須遵守並執行區權會決議但聘任物業管理公司並未進行處理）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及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500元 損失的金額  2-2 預算表議題附件缺失，票數計算錯誤 1,500元 附件四3-3 附件四3-6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3 114年4月11日第四屆第一次區權人大會簽到表委託書，並無委託書，一張都沒有 1,500元 附件四3-3 附件四3-6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4 六月份財報未製做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5 114年4月11日第四屆第二次區權人大會缺少七份委託書沒有放進核備資料，後續影響管理費折抵無法確認。 2,1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6 114年7月3日原告來函(發文字號0000000-00號)僅來文說明並未有附件及正確金額發票造成管委會無法出款 5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此涉及兩造於本件訴訟關於114年服務費用數額是否依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之爭議，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佐證此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7 113年4月l日區分所有權人大會【議題二之四決議同意將被告社區公基金款項整筆辦理銀行定期存款】其後由峰匯物業公司接任社區物業管理。但未執行定存，致使被告社區受利息損失：113年8至10月8,375元、113年11至12月8,375元、113年11月至114年5月31,150元 47,9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又原告所舉會議記錄僅證明被告之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有此決議，且此決議時間發生於兩造簽立系爭契約之前，被告並無提出原告人員明知上開決議內容而有此疏失及致相關損害發生之事證，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及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500元 附件四3-3 附件四3-6  3 管理疏失    3-1 未依管理辦法代收現金，總共20件違規 10,0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2 物業人員不當使用影印費用 14,121元 三月財報影印費10782 元和九月財報影印費 原告否認，被告提出發票、出貨單（見本院卷第259至260頁）固可確認有相關支出，然上開證據不能證明支出之原因確基於原告人員不當使用影印所致，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3 園藝管理不當，植樹枯死 66,500元 　 原告否認，被告所提管理植栽相關照片、小樹苗園藝報價單尚難證明原告人員園藝管理不當致樹枯死之情事，其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4 AED為系爭契約回饋項目，原告撤哨時被收回 55,000元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況原告依約提供之契約回饋項目經其終止契約後收回乙情致被告受有何損害存在，尚堪置疑，亦無證據可徵此行為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5 回收室4x回收桶為回饋項目，原告撤哨時被收回 8,000元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況原告依約提供之契約回饋項目經其終止契約後收回乙情致被告受有何損害存在，尚堪置疑，亦無證據可徵此行為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 值勤缺失    4-1 114年3月22日上午04:08 保全黎炯緯偷吃住戶外送餐 1,000元 附件三3-7 原告否認，被告所提相關監視器截圖不能證明保全偷吃住戶餐點之情事，其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2 114年3月28日下午12:10  秘書陳希媛指揮保全關閉火警警報自己繼續睡覺沒有到現場確認 火災 1,000元 附件四2-5 原告否認，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畫面無從確認秘書陳希媛是否確有睡覺之情事，且被告所提出對話紀錄截圖顯示秘書有派保全確認狀況，則秘書未親自至現場確認乙情是否構成缺失，尚屬可疑，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3 114年4月7日秘書陳希媛下午14:37睡覺，此為正常上班時間 1,000元 附件四2-5 原告否認，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畫面無從確認秘書陳希媛是否確有睡覺之情事，被告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4 漏收四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5 漏收三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6 漏收一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7 經理空哨5天 5,000元 附件四4-3 如判決理由三、㈢、⒈所示。   10,150元 損失的金額  4-8 秘書空哨2天 2,000元 附件四4-3    3,290元 損失的金額   事仵說明:6/4當日應有總幹事、秘書各1名;但林經理表示做到6/4為交接，故由秘書前往接任經理，故當示日秘書應排班的表示缺1名秘書，就算6/5、6/6經理排休，但二日無經理備詢，等同經理曠職，6/7、6/8為正常秘書排休，但現場無任何務業人員負責，等同經理再曠職2日，6/9陳秘書轉為陳經理，故當日秘書曠職，6/10新人秘書到，由原秘書帶新秘書故經理曠職1日，共計經理曠職5日，秘書曠職2日 　 　  4-9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保全） 61,984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未舉證受有損失金額，難認有此損害存在。又無預警撤哨所影響者為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許後之保全服務，就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峰匯管理公司、品峰環保企業社於當日已向被告提供之服務無影響。餘如判決理由三、㈡、⒊所示 4-10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物業） 15,919元 損失的金額  4-11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公寓管理） 19,645元 損失的金額  4-12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清潔） 37,258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未舉證受有損失金額，且被告實有受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提供114年7月21、22日之清潔服務，難認有此損害存在。餘如判決理由三、㈡、⒋所示 5 其他    5-1 與原告書信往來郵資費用及影印費用 1,327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且此屬被告維護自身權益所為支出，難認得據以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不應准許。                     　 總計金額 376,894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93號
原      告  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彭煜恆  
被      告  遠雄新苑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沈冠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參拾柒萬貳仟玖佰貳拾伍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陸仟貳佰壹拾陸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壹拾壹萬柒仟柒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新臺幣貳拾貳萬玖仟零陸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七、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壹拾貳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柒萬貳仟玖佰貳拾伍元為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參萬參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玖萬陸仟貳佰壹拾陸元為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肆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壹萬柒仟柒佰參拾肆元為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以新臺幣柒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貳萬玖仟零陸拾肆元為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保全公司）、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物業公司）、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管理公司，並與峰匯保全公司、峰匯物業公司下合稱峰匯公司等）、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下稱品峰環保企業社）前分別與被告合意成立遠雄新苑社區（下稱被告社區）管理維護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峰匯公司等分別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保全、物業、公寓服務及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保全服務之契約期間自民國113年7月31日19時整起至114年7月31日19時整止，物業、公寓服務之契約期間均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18時整止，清潔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17時整止，及被告應於每月原告服務完畢後，次月5日前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保全管理類費用新臺幣（下同）192,1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物業管理類費用49,3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公寓管理類費用60,900元（含稅），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清潔類費用115,500元（含稅）；其中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為彭黃嬌妹及其以子彭煜恆共同經營，並由彭煜恆對外代理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簽約，故系爭契約方記載彭煜恆為代表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仍與被告所簽署之系爭契約仍成立有效立。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契約期間因政府重大政策實施（如基本工資調漲等）兩造同意依調漲比例調整委託管理費用，嗣政府發布基本工資自114年1月1日開始調漲4.08%，原告即於114年6月20日通知被告應依上開約定給付調漲後之服務費用及114年1至5月份調漲後服務費用之差額，被告迄未給付，並積欠原告依調漲比例調整後之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原告於114年7月16日以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信函後5日內給付114年6月份服務費及應補付之114年1至5月份服務費用，若逾期未付即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被告於114年7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拒不給付，系爭契約已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於114年7月23日終止。惟截至系爭契約於114年7月23日終止前，原告仍得請求被告給付114年7月1日至同月22日止之服務費用（詳如附表一原告主張金額欄所示），暨前述114年1至6月份之服務費用（詳如附表一原告主張金額欄所所示），故原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3條項依序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385,849元本息、原告峰匯物業公司99,094元本息、原告峰匯管理公司122,292元本息、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231,927元本息。為此，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385,8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99,09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122,2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231,9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因原告未進行相關契約變更程序，且原告所聘人員非以最低基本工資計算，如原告未實際調整員工薪資即無必要調漲服務費用，原告以員工薪資調整作為漲價訴求，顯失公平、違反誠信原則及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被告否認需依114年基本工資調漲比例後所生費用差額給付原告；且原告應依誠信原則履行契約，其於114年7月21日晚間起通知所屬人員當日不予支薪致原告之保全人員撤場而未繼續提供服務，影響被告社區安全，原告上開違約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得請領當日服務費15,730元；原告於114年7月22日未依約提供服務，114年7月份費用應自114年7月1日計算至114年7月21日止，故被告積欠費用數額如附表一被告抗辯金額欄所示共計700,994元；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未經雙方同意不得終止契約，如終止契約應賠償對方未完成合約之總金額，故原告應賠償114年7月21日至契約屆滿前未提供服務之費用共173,030元而得於本件金額中應予扣除；原告本件請求之服務費用金額與原向被告請款之金額不同，原告未依規定程序補送更新請款資料致被告出款作業受阻，相關利息費用應歸由原告自行負擔；原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有附表二所示缺失項目，應向被告給付罰金或賠償損失金額各如附表二所示共計376,894元，且原告於本件提出系爭契約之相關證據時刻意隱匿該契約之違約罰則約定，致系爭契約效力受影響，故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受詐欺而撤銷系爭契約；原告未經被告同意而終止契約，應依系爭契約第11第1條賠償未完成合約之總金額173,030元；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隱匿代理情事，被告不知彭煜恆是否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負責人，被告與其間之系爭契約存有隱名代理之瑕疵，被告主張系爭契約無效，並應返還被告相關服務費用共1,386,000元（以每月115,500元計算共12個月）；原告未依約提供完整服務而造成被告損失，被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是扣除上開114年7月21日服務費用15,730元、未服務之7月份費用173,030元、缺失之罰金或損失額及相關利息損失共376,894元、系爭契約第11第1條賠償173,030元及隱名代理致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無效而應返還款項1,386,000元後，本件被告無庸給付原告任何金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峰匯公司等分別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保全、物業、公寓服務及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被告則按月給付相關服務費用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被告提出系爭契約書及附件影本（見本院卷第178至193頁）為據，此部分事實足信為真。原告主張其至114年7月22日止依約提出相關服務後，被告尚未給付原告114年6月份及114年7月1至22日之服務費、114年1至5月之調漲後服務費用差額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契約、114年6月20日通知、系爭信函、相關收件回執等件影本為證。被告固不否認尚未給付原告前開費用，惟否認其應給付原告上開費用金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是否有效成立？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服務費用金額為何？㈢被告是否得主張原告之服務提供有瑕疵，而減少服務費用金額？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是否有效成立？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復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此之所謂「不爭執」，係指不陳述爭執與否之意見而言，若已明白表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不爭執」，則為自認而非不爭執。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主張彭煜恆與彭黃嬌妹共同經營相關清潔事業而由彭黃嬌妹擔任品峰環保企業社之負責人乙情，經被告於114年12月8日審理中陳稱對於原告上開所述不爭執，並陳稱被告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相關履約事項均與彭煜恆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356頁），被告上開所述內容核屬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所規定之自認，除依同條第3項規定撤銷外，在辯論主義之範圍內有拘束法院之效力，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被告嗣具狀再為爭執稱不知彭煜恆與彭黃嬌妹共同經營品峰環保企業社、其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聯繫業務者非彭煜恆等語（見本院卷第423至424頁），乃撤銷自認，然上開自認之撤銷未得原告同意，被告亦未舉證證明該自認與事實不符，依法即不得再為爭執。
　⒉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主張與被告間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被告應按約給付服務費用115,500元等情，有系爭契約書存卷可稽。又觀諸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所簽立系爭契約，關於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代表人記載為彭煜恆，旁蓋印「品峰環保企業社」之大章及彭煜恆之小章（見本院卷第184頁）。被告依系爭契約上開記載內容抗辯「品峰環保企業代表人彭煜恆」與「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人彭黃嬌妹」不同，被告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間之系爭契約存有隱名代理之瑕疵而無效云云，惟查彭黃嬌妹與彭煜恆係母子，二人共同經營品峰環保企業社，並以彭黃嬌妹名義登記為該商號之負責人在案，而民法第553條規定「稱經理人者，謂由商號之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同法第554條第1項規定「經理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就商號或其分號，或其事務之一部，視為其有為管理上之一切必要行為之權」，又商業登記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商業負責人」，經理人之職務，對外代表商號，其所為之行為，在商業經營上之事務，其效力依法直接及於商業主人。而彭煜恆既為品峰環保企業社之共同經營者，其以經理人之地位，綜合該商號之事務，其以「品峰環保企業代表人彭煜恆」在外所為商號即品峰環保企業營業範圍之行為，依前揭之說明，其效力自應直接及於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佐以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履行系爭契約後依約向被告請求給付服務費所使用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均已明確記載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人彭黃嬌妹之內容，有原告提出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7至101頁），更徵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為有效成立並經兩造於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5月間依約履行，故被告上開之抗辯，尚非可採。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服務費用金額為何？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至4項、第3條第1至4項約定，原告保全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7月31日19時整起至114年7月31日19時整止，物業、公寓服務之契約期間均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18時整止，清潔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17時整止，及被告應於每月原告服務完畢後，次月5日前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保全管理類費用192,1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物業管理類費用49,3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公寓管理類費用60,900元（含稅），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清潔類費用115,500元（含稅）；又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契約期間內因政府重大政策實施（如基本工資調漲等）雙方同意依調漲比例調整委託管理服務費用」，有系爭契約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可知雙方約定被告按月給付原告之服務費用，若遇到基本工資調整時，兩造同意原告之服務費用亦依調漲比例調整，則被告應受系爭契約上開約定之拘束，原告依上開約定行使權利，難認有悖於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或誠信原則之處。被告以原告未經契約變更程序、原告之僱用人員無依上開基本工資調整薪資之增加支出、違反誠信原則及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為由抗辯不得依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用云云，要無可採。而政府發布自114年1月1日開始，基本工資由27,470元調漲至28,590元，調漲比例為4.077%〔計算式：（28,590元-27,470元）÷27,470元×100%＝4.077%，小數點後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有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新聞稿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頁）。是被告依上開約定，自114年1月起，每月應給付原告之服務費用應為加計上開調漲比例調整後金額。而被告就上開服務費用，於114年1月至5月仍每月給付原告如系爭契約第3條第1至4項所示數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尚未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依約請求被告給付114年1月至5月止所積欠之依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差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如附表一法院認定金額欄所示，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契約當事人一方有數人者，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條第2項、第10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⒈甲乙雙方未經對方之同意，不得終止本契約，如終止本契約者，應賠償對方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如有損害，亦得請求損害賠償。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⒉服務費用如甲方（即被告）未按時給付，經乙方（即原告）以書面通知催告後仍未給付者乙方應逕行終止合約，停止服務並撤回派駐人員，如有損失概由甲方負責」等語（見本院卷第182頁）。查被告就114年1月至5月止按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用差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迄未給付，由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代表原告於114年7月16日以系爭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信函後5日內給付114年6月份服務費及114年1至5月份服務費用差額，若逾期未付即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等語，被告於114年7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拒不給付等情，有系爭信函及收件回執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3至43頁），佐以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峰匯管理公司、品峰環保企業社起訴時主張系爭信函為原告之意旨，堪認確有授權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代理上開原告以原告全體名義向被告全體為催告5日內給付服務費用、若逾期未付即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經核與上開民法第263條之規定相符。而被告於114年7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未於5日內給付服務費用，原告即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是其主張系爭契約已依前揭約定於114年7月23日終止，核屬有據。又原告既係因被告未按時給付服務費用而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終止契約，自屬因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故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後段約定「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及同條第2項約定「如有損失概由甲方負責」等內容，無從請求原告賠償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被告抗辯系爭契約尚未終止、原告應賠償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云云，尚無可採。
　⒊被告抗辯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之人員即114年7月21日夜班保全人員即訴外人紀祐霖向同公司人員確認後得知「陳登峰」稱兩造間系爭契約於同日19時整終止，當日夜班保全人員繼續值勤將無薪資可領取，紀祐霖乃向被告稱「峰匯說合約到今天晚上19：00上班沒有薪資，所以要先離開了」等語後撤哨離開而未繼續執行保全職務，暨原告相關人員稱114年7月21日（一）是否上班要等「公司還沒有給我們確定的時間」、「他只說會提前撤場」、「我們還要等陳登峰通知」」、暱稱「彥樺」者稱「禮拜一…快下班的時候又說禮拜一下午四點前沒收到款，就要撤場發一篇清點裝備要在走的訊息」、「晚班看了群組的訊息，以為公司不會發薪水了，所以他先行離哨回家」及「公司打算明天直接撤場，給遠雄空哨」等語、暱稱「陳登峰-峰匯」者稱「反正他不付錢就是88」等語（參本院卷第195、198、199頁），有被告提出之櫃台監視器錄音譯文、對話紀錄截圖（見本院卷第194至195頁）。可徵原告內部不同人員均向被告通知原告會提前撤場、撤哨之情事，又原告內部人員紀祐霖復向其他原告所屬人員確認後向被告稱「峰匯說合約到今天晚上19：00上班沒有薪資，所以要先離開了」，且於當晚21時30分離開原告社區而未繼續值勤，堪認原告未能對其內部人員統一、明確告知系爭契約終止及停止提供服務之時點，並使被告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確無保全人員在場而有原告未依約提供保全服務之情事，衡以原告峰匯保全公司於當晚之夜班保全紀祐霖離開後，未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條約定「若原值班人員因故無法值勤時乙方應另派員代理」（見本院卷第181頁）派員填補當晚夜班保全之值班職務之行為外觀，考量原告峰匯保全公司前有代表原告全體發送系爭信函催告及將逕行終止契約之意旨，凡此均足致被告誤認原告確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終止系爭契約及撤哨，是被告抗辯其因原告人員突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於撤哨而緊急聯繫相關他公司支援當晚及後續之保全、物業、公寓管理及清潔服務，應屬可信。原告雖主張紀祐霖係聽信被告住戶陳述而提前離場云云，核與上開事證顯示紀祐霖係確認原告內部人員意見後始對被告告稱系爭契約至114年7月21日19時整終止而無薪資乙節不符，紀祐霖之離去應屬原告內部相關契約、管理指揮之相關失誤所致，其上開主張委無可採，原告所提出被告社區住戶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433頁）屬該住戶個人基於單方認知所陳述之意見，無從動搖本院上開判斷而資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原告另提出人員時數表、實績表、簽到表及對話紀錄截圖為據（見本院卷第287至299頁），主張其保全、物業、管理維護部分於114年7月22日均有派員欲依約提供服務，然遭被告拒絕原告人員進入社區而離去，被告於當日僅同意原告派任提供清潔服務之人員進入執行清潔職務，故原告峰匯公司等人員係經被告拒絕給付而不能繼續履約，原告峰匯公司等仍得請求被告給付該日之服務費用云云。惟被告既因原告114年7月21日晚間相關人員所示上開告稱系爭契約提前終止、撤哨及相關對話、夜班保全提前離去且無派員代理之行為等外觀，致被告產生信賴系爭契約提前於114年7月21日晚間終止系爭契約及撤哨，而信任原告於斯時起已因終止契約而撤哨，為維護自身相關權益旋採取措施由他公司支援相關服務，則原告峰匯公司等再以114年7月22日有派人員至被告社區欲執行職務為由請求被告給付該日之服務費用對價，顯與原告峰匯公司等人員於114年7月21日晚間行為所創造之信賴外觀互相矛盾，且斟酌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間之關係等因素，可認原告峰匯公司等出爾反爾之舉，足以令被告陷入窘境，而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原告峰匯公司等如對被告行使114年7月22日之服務費用給付請求權，堪認有違誠信原則，故應認此際原告峰匯公司等對被告行使之114年7月22日服務費用請求權，實有違誠信原則，而不能發生應有之效果（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2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原告峰匯公司等此部分114年7月22日服務費用之請求，不應准許。又參酌系爭契約之附件保全人力配置與服務內容（見本院卷第185頁），保全人員配置3名，夜班保全人員上班時間為19時整至7時整，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人員紀祐霖既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業已離哨而未繼續執行職務，可徵夜班保全時段之12小時已有9.5小時未提供服務，則原告就該時段之保全類服務費用1,702元（計算式：114年7月服務費用199,984元÷31÷3×9.5/12＝1,70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之請求，即不應准許，是原告於114年7月份之保全服務費用得請求金額為133,771元（計算式：114年7月服務費用199,984元×21/31-1,702元＝133,771元）。
　⒋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另提出訴外人即清潔人員呂美雲、楊玉盆之簽到表（見本院卷第295至297頁）而主張其於114年7月22日有派清潔人員2人至被告社區執行清潔業務，被告應給付上開日期之清潔類類費用等語。惟查，觀諸上開簽到表內容記載「峰匯國際物業-環保部」及、「案場：遠雄新苑」，呂美雲、楊玉盆除114年7月22日外，於114年7月23日即系爭契約終止日起至114年7月31日均仍陸續有簽到提供服務之紀錄，此與被告提供之出勤紀錄吻合（見本院卷第200頁），堪認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確有為被告提供清潔服務。又被告雖提出對話紀錄、語音譯文為據（見本院卷第347至349頁），抗辯悠樂環保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泊溙稱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係基於悠樂環保有限公司（下稱悠樂公司）、「潔緣清潔企業社」（下稱潔緣企業社）之指派而為被告提供清潔服務，並非基於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系爭契約所為云云。惟觀之上開對話紀錄內容，黃泊溙已明確稱「7/22峰匯退場當日 也就是7/11-7/22之服務費是我們公司與峰匯請款 與 社區無涉」、「7-23-7/31 計9日 會以新合約12萬 按比例請服務費」、「潔緣清潔企業社與其他環保公司為悠樂之旗下子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347頁），已明確向被告告知悠樂公司、潔緣企業社（下合稱潔緣企業社等）於114年7月23日起始基於潔緣企業社等與被告間契約而指派清潔人員至被告社區提供社區服務，114年7月1至22日即包含114年7月22日當日之清潔服務則為基於潔緣企業社等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所提供等事實。上開黃泊溙之對話紀錄所陳事實與原告所陳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因人力不足而另覓訴外人即其他配合廠商潔緣企業社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向被告履行提供清潔服務之契約義務，呂美雲、楊玉盆為潔緣企業社所派清潔人員，非原告所僱用之勞工，因潔緣企業社於114年7月23日系爭契約終止後受被告請託繼續提供清潔服務，呂美雲、楊玉盆便宜行事而將後續出勤狀況仍登載至上開簽到表，致上開簽到表之紀錄與實際狀況不符；原告峰匯公司等關於呂美雲、楊玉盆提供之清潔服務係向配合廠商潔緣企業社之其應領之服務報酬等情（見本院卷第283至284頁），互核相符，堪認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向被告社區所提供之清潔服務，仍係基於潔緣企業社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間之配合關係，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向被告提供系爭契約約定之清潔服務，故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主張被告應給付114年7月22日之服務費用，應屬有據，被告抗辯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係基於被告與潔緣企業社等間之關係而提供清潔服務云云，難認可採。
　⒌另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以原告於本件訴訟提出系爭契約之資料時隱匿該契約後附之違規罰則為由，抗辯被告得因原告有該欺瞞情事而依上開規定撤銷系爭契約云云。惟觀諸被告所提出系爭契約及相關附件（見本院卷第178至192頁），可徵被告簽立系爭契約時實執有合約書及相關附件全部內容，而無因原告隱匿上開附件之違規罰則至受詐欺為簽立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故被告上開抗辯於法未合，尚無可採。　
　㈢被告是否得主張原告之服務提供有瑕疵，而減少服務費用金額？
　⒈關於被告抗辯附表二系爭契約附表二編號4-7、4-8所示缺失部分：
　⑴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而所謂債之本旨，應依當事人之約定、契約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且債務人就已依債之本旨履行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乙方按本合約時數（段）履行勤務，若原值班人員因故無法值勤時乙方應另派員代理，甲方不得因而扣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可徵如原告就原值班人員因故無法值勤時如未另派員代理，被告即得因而扣款。
　⑵被告抗辯：被告於114年6月4日依約應有總幹事、秘書各1名，惟時任經理之林姓人員通知其僅做到至同年6月4日，擬由原任職秘書之陳姓人員接任經理而於當日進行交接，則同年6月4日應認無秘書，縱認同年6月5、6日為經理排休，但上開2日無經理備詢而等同經理曠職，同年6月7、8日為正常秘書排休，但現場無任何業務人員負責，等同經理於同年6月7、8日再曠職2日，同年6月9日陳姓人員之職務由秘書轉為經理，故當日秘書曠職，同年6月10日新人秘書到任，由陳姓經理帶新秘書故認經理曠職1日，共計經理曠職5日，秘書曠職2日等語。經查，依被告上開抗辯內容，114年6月10日由陳姓人員接任經理，當日無秘書任職，於翌日（11日）始有新派人員接任秘書，是原告於114年6月10日顯無派駐任何人員擔任秘書提供服務。原告雖否認上情，然就其有依債之本旨履行契約而於該日提供人員擔任秘書乙情，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債務人即原告峰匯管理公司負舉證責任，原告峰匯管理公司迄無提出任何事證，自難認其有依系爭契約於114年6月10日指派人員任職秘書之事實，且上開未於114年6月10日提供秘書人員服務之缺失已因該日經過而無從為修補，被告即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依給付不能之規定請求原告峰匯管理公司賠償上開損害。考量系爭契約附件四行政人員違規罰則4-3「無人值班達60分鐘以上且無正當理由者，併以開除處分」事由而罰款1,000元標準，被告抗辯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就上開情事以1,000元認定損害而扣抵本件原告峰匯管理公司之服務費用，依上開說明，核與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無違，應屬可採；被告另以上開情事抗辯受有1,645元（計算式：3,290元÷2＝1,645元）損失金額云云，其未敘明損失金額之計算式，復無提出佐證上開損失除前述1,000元外有其他損害金額存在之相關證據，則此部分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至原告雖以上開情事不合於違規罰則約定「2.以上各項罰款以當月為限，跨月不得追溯。3.以上各項須查證屬實並提出實證，並確認無誤始得罰款」為由而主張不得扣款云云，然被告係以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損害，非依系爭契約及附件四行政人員違規罰則要求罰款，是原告上開所辯無從資為有利其之認定。從而，被告就原告峰匯管理公司關於114年6月份之服務費用63,383元以上開缺失事由之損害1,000元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扣款後，原告峰匯管理公司此部分服務費用僅得向被告請求62,383元。
　⑶依被告上開抗辯情節，114年6月4日有林姓人員任職經理及陳姓人員任職秘書，114年6月10日新派人員任職秘書及陳姓人員任職經理，均無被告所述經理、秘書曠職情事，至上開日期處理交接事宜為人員調動之必經程序，且屬業務範圍內事務，要難僅以處理交接事務逕認上開人員空哨或曠職。又114年6月7、8日為星期六、日，依系爭契約附件二人員編制及服務時間之約定：社區經理及社區秘書依國定假日及其他法定規定休假，休假無代班制等語，有上開契約附件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7頁），則經理及秘書於上開日期為國定假日之休假，暨被告所述經理於同年6月5、6日排休而屬依其他法定規定休假，上開休假日均無代班人員等情，經核與上開約定相符，難認有被告所指空哨或曠職情事存在，故被告此部分抗辯應以上開缺失所受損害扣抵本件原告關於服務費用之請求，尚無可採。
　⒉關於被告抗辯以附表二除編號4-7、4-8外之其餘缺失，本院之認定均如附表二法院認定理由欄所示，均難認有據，故被告以上開缺失為由抗辯得減少服務費用金額云云，不應准許。
　㈣從而，原告分別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如附表一法院認定欄所示金額之服務費用，原告峰匯保全公司得請求金額共為372,925元，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得請求金額為96,216元，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得請求金額為117,734元，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得請求金額為229,064元。　
四、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時，甲方應依合約一次給付乙方於服務期間尚未給付之委託管理服務費用，如甲方未如期給付時，經乙方書面催告後仍未給付者，甲方方須加計契約期間尚未給付之委託管理服務費用以法定年利率5%利息給付」等語。原告起訴請求，起訴狀繕本業於114年8月22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61頁），已生催告給付之效力；參諸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為兼顧被告之權益，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為被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附表一：
		　

		原告請求期間

		原每月服務費用

		原告主張金額

		左欄計算式

		被告抗辯金額(p118.393)

		左欄計算式

		法院認定金額

		左欄計算式



		原告峰匯保全公司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192,150元

		39,20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39,17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199,99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192,15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199,984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146,659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130,166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133,771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1日服務費用，並扣除114年7月21日未提供夜班保全服務時數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1.04077-1,702元



		原告峰匯物業公司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49,350元

		10,06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10,06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51,363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49,35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51,36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37,666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33,431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34,794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1日服務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1.04077



		原告峰匯管理公司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60,900元

		12,42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12,414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63,38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60,90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62,383元
（已扣除未於114年6月10日提供秘書人員服務之1,000元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1,000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46,48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41,25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42,937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1日服務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1.04077



		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115,500元

		23,56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23,54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120,21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115,50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120,209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88,15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78,24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85,310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1×1.04077









==========強制換頁==========


附表二：

		編號

		被告抗辯缺失項目

		被告抗辯之罰金或損失(新臺幣）

		被告抗辯之系爭契約罰則依據

		法院認定理由



		1

		財報缺失

		


		


		




		1-1

		113年10月份財報秘書簽名經理名字.給廠商的款項卻匯到祕書戶頭(侵占）

		3,000元

		附件四3-5

		原告否認。觀諸被告所提出支出憑單、送貨單、發票、報價單、大宗匯款委託暨授權取款申請書（見本院卷208至212頁），固可徵有將應消防工程款項匯入秘書即訴外人洪子晴之情事，然不能證明此為故意侵占行為，亦有可能出於過失所致，復無提出任何被告通知原告此缺失之後續處理內容，尚無證據可徵此情節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2

		113年8月裝潢保證金登載錯誤直到113年11月

		1,200元

		附件四3-1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之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3

		114年4月份財報錯誤和銀行餘額不合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

		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決議未執行

		


		


		




		2-1

		第三屆區權會通過，公共基金定存未執行(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管委會須遵守並執行區權會決議但聘任物業管理公司並未進行處理）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及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500元

		損失的金額

		




		2-2

		預算表議題附件缺失，票數計算錯誤

		1,500元

		附件四3-3 附件四3-6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3

		114年4月11日第四屆第一次區權人大會簽到表委託書，並無委託書，一張都沒有

		1,500元

		附件四3-3 附件四3-6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4

		六月份財報未製做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5

		114年4月11日第四屆第二次區權人大會缺少七份委託書沒有放進核備資料，後續影響管理費折抵無法確認。

		2,1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6

		114年7月3日原告來函(發文字號0000000-00號)僅來文說明並未有附件及正確金額發票造成管委會無法出款

		5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此涉及兩造於本件訴訟關於114年服務費用數額是否依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之爭議，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佐證此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7

		113年4月l日區分所有權人大會【議題二之四決議同意將被告社區公基金款項整筆辦理銀行定期存款】其後由峰匯物業公司接任社區物業管理。但未執行定存，致使被告社區受利息損失：113年8至10月8,375元、113年11至12月8,375元、113年11月至114年5月31,150元

		47,9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又原告所舉會議記錄僅證明被告之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有此決議，且此決議時間發生於兩造簽立系爭契約之前，被告並無提出原告人員明知上開決議內容而有此疏失及致相關損害發生之事證，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及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500元

		附件四3-3 附件四3-6

		




		3

		管理疏失

		


		


		




		3-1

		未依管理辦法代收現金，總共20件違規

		10,0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2

		物業人員不當使用影印費用

		14,121元

		三月財報影印費10782 元和九月財報影印費

		原告否認，被告提出發票、出貨單（見本院卷第259至260頁）固可確認有相關支出，然上開證據不能證明支出之原因確基於原告人員不當使用影印所致，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3

		園藝管理不當，植樹枯死

		66,500元

		　

		原告否認，被告所提管理植栽相關照片、小樹苗園藝報價單尚難證明原告人員園藝管理不當致樹枯死之情事，其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4

		AED為系爭契約回饋項目，原告撤哨時被收回

		55,000元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況原告依約提供之契約回饋項目經其終止契約後收回乙情致被告受有何損害存在，尚堪置疑，亦無證據可徵此行為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5

		回收室4x回收桶為回饋項目，原告撤哨時被收回

		8,000元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況原告依約提供之契約回饋項目經其終止契約後收回乙情致被告受有何損害存在，尚堪置疑，亦無證據可徵此行為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

		值勤缺失

		


		


		




		4-1

		114年3月22日上午04:08
保全黎炯緯偷吃住戶外送餐

		1,000元

		附件三3-7

		原告否認，被告所提相關監視器截圖不能證明保全偷吃住戶餐點之情事，其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2

		114年3月28日下午12:10 
秘書陳希媛指揮保全關閉火警警報自己繼續睡覺沒有到現場確認 火災

		1,000元

		附件四2-5

		原告否認，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畫面無從確認秘書陳希媛是否確有睡覺之情事，且被告所提出對話紀錄截圖顯示秘書有派保全確認狀況，則秘書未親自至現場確認乙情是否構成缺失，尚屬可疑，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3

		114年4月7日秘書陳希媛下午14:37睡覺，此為正常上班時間

		1,000元

		附件四2-5

		原告否認，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畫面無從確認秘書陳希媛是否確有睡覺之情事，被告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4

		漏收四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5

		漏收三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6

		漏收一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7

		經理空哨5天

		5,000元

		附件四4-3

		如判決理由三、㈢、⒈所示。



		


		


		10,150元

		損失的金額

		




		4-8

		秘書空哨2天

		2,000元

		附件四4-3

		




		


		


		3,290元

		損失的金額

		




		


		事仵說明:6/4當日應有總幹事、秘書各1名;但林經理表示做到6/4為交接，故由秘書前往接任經理，故當示日秘書應排班的表示缺1名秘書，就算6/5、6/6經理排休，但二日無經理備詢，等同經理曠職，6/7、6/8為正常秘書排休，但現場無任何務業人員負責，等同經理再曠職2日，6/9陳秘書轉為陳經理，故當日秘書曠職，6/10新人秘書到，由原秘書帶新秘書故經理曠職1日，共計經理曠職5日，秘書曠職2日

		　

		　

		




		4-9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保全）

		61,984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未舉證受有損失金額，難認有此損害存在。又無預警撤哨所影響者為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許後之保全服務，就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峰匯管理公司、品峰環保企業社於當日已向被告提供之服務無影響。餘如判決理由三、㈡、⒊所示



		4-10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物業）

		15,919元

		損失的金額

		




		4-11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公寓管理）

		19,645元

		損失的金額

		




		4-12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清潔）

		37,258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未舉證受有損失金額，且被告實有受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提供114年7月21、22日之清潔服務，難認有此損害存在。餘如判決理由三、㈡、⒋所示



		5

		其他

		


		


		




		5-1

		與原告書信往來郵資費用及影印費用

		1,327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且此屬被告維護自身權益所為支出，難認得據以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不應准許。



		


		


		


		


		




		


		


		


		


		




		


		


		


		


		




		


		


		


		


		




		　

		總計金額

		376,894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93號

原      告  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彭煜恆  

原      告  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彭煜恆  

被      告  遠雄新苑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沈冠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參拾柒萬貳仟玖佰貳拾伍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陸仟貳佰壹拾陸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壹拾壹萬柒仟柒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新臺幣貳拾貳萬玖仟零陸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六、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七、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壹拾貳萬伍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柒萬貳仟玖佰貳拾伍元為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參萬參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玖萬陸仟貳佰壹拾陸元為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肆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壹萬柒仟柒佰參拾肆元為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以新臺幣柒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貳萬玖仟零陸拾肆元為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峰匯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保全公司）、原告峰匯國際物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物業公司）、原告峰匯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峰匯管理公司，並與峰匯保全公司、峰匯物業公司下合稱峰匯公司等）、原告彭黃嬌妹即品峰環保企業社（下稱品峰環保企業社）前分別與被告合意成立遠雄新苑社區（下稱被告社區）管理維護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峰匯公司等分別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保全、物業、公寓服務及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保全服務之契約期間自民國113年7月31日19時整起至114年7月31日19時整止，物業、公寓服務之契約期間均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18時整止，清潔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17時整止，及被告應於每月原告服務完畢後，次月5日前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保全管理類費用新臺幣（下同）192,1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物業管理類費用49,3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公寓管理類費用60,900元（含稅），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清潔類費用115,500元（含稅）；其中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為彭黃嬌妹及其以子彭煜恆共同經營，並由彭煜恆對外代理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簽約，故系爭契約方記載彭煜恆為代表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仍與被告所簽署之系爭契約仍成立有效立。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契約期間因政府重大政策實施（如基本工資調漲等）兩造同意依調漲比例調整委託管理費用，嗣政府發布基本工資自114年1月1日開始調漲4.08%，原告即於114年6月20日通知被告應依上開約定給付調漲後之服務費用及114年1至5月份調漲後服務費用之差額，被告迄未給付，並積欠原告依調漲比例調整後之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原告於114年7月16日以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信函後5日內給付114年6月份服務費及應補付之114年1至5月份服務費用，若逾期未付即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被告於114年7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拒不給付，系爭契約已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於114年7月23日終止。惟截至系爭契約於114年7月23日終止前，原告仍得請求被告給付114年7月1日至同月22日止之服務費用（詳如附表一原告主張金額欄所示），暨前述114年1至6月份之服務費用（詳如附表一原告主張金額欄所所示），故原告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3條項依序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385,849元本息、原告峰匯物業公司99,094元本息、原告峰匯管理公司122,292元本息、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231,927元本息。為此，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385,84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99,09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122,29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231,9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因原告未進行相關契約變更程序，且原告所聘人員非以最低基本工資計算，如原告未實際調整員工薪資即無必要調漲服務費用，原告以員工薪資調整作為漲價訴求，顯失公平、違反誠信原則及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被告否認需依114年基本工資調漲比例後所生費用差額給付原告；且原告應依誠信原則履行契約，其於114年7月21日晚間起通知所屬人員當日不予支薪致原告之保全人員撤場而未繼續提供服務，影響被告社區安全，原告上開違約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得請領當日服務費15,730元；原告於114年7月22日未依約提供服務，114年7月份費用應自114年7月1日計算至114年7月21日止，故被告積欠費用數額如附表一被告抗辯金額欄所示共計700,994元；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未經雙方同意不得終止契約，如終止契約應賠償對方未完成合約之總金額，故原告應賠償114年7月21日至契約屆滿前未提供服務之費用共173,030元而得於本件金額中應予扣除；原告本件請求之服務費用金額與原向被告請款之金額不同，原告未依規定程序補送更新請款資料致被告出款作業受阻，相關利息費用應歸由原告自行負擔；原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有附表二所示缺失項目，應向被告給付罰金或賠償損失金額各如附表二所示共計376,894元，且原告於本件提出系爭契約之相關證據時刻意隱匿該契約之違約罰則約定，致系爭契約效力受影響，故被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受詐欺而撤銷系爭契約；原告未經被告同意而終止契約，應依系爭契約第11第1條賠償未完成合約之總金額173,030元；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隱匿代理情事，被告不知彭煜恆是否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負責人，被告與其間之系爭契約存有隱名代理之瑕疵，被告主張系爭契約無效，並應返還被告相關服務費用共1,386,000元（以每月115,500元計算共12個月）；原告未依約提供完整服務而造成被告損失，被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是扣除上開114年7月21日服務費用15,730元、未服務之7月份費用173,030元、缺失之罰金或損失額及相關利息損失共376,894元、系爭契約第11第1條賠償173,030元及隱名代理致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無效而應返還款項1,386,000元後，本件被告無庸給付原告任何金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峰匯公司等分別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保全、物業、公寓服務及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被告則按月給付相關服務費用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被告提出系爭契約書及附件影本（見本院卷第178至193頁）為據，此部分事實足信為真。原告主張其至114年7月22日止依約提出相關服務後，被告尚未給付原告114年6月份及114年7月1至22日之服務費、114年1至5月之調漲後服務費用差額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契約、114年6月20日通知、系爭信函、相關收件回執等件影本為證。被告固不否認尚未給付原告前開費用，惟否認其應給付原告上開費用金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是否有效成立？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服務費用金額為何？㈢被告是否得主張原告之服務提供有瑕疵，而減少服務費用金額？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是否有效成立？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復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此之所謂「不爭執」，係指不陳述爭執與否之意見而言，若已明白表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不爭執」，則為自認而非不爭執。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主張彭煜恆與彭黃嬌妹共同經營相關清潔事業而由彭黃嬌妹擔任品峰環保企業社之負責人乙情，經被告於114年12月8日審理中陳稱對於原告上開所述不爭執，並陳稱被告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相關履約事項均與彭煜恆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356頁），被告上開所述內容核屬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所規定之自認，除依同條第3項規定撤銷外，在辯論主義之範圍內有拘束法院之效力，應以該自認之事實作為裁判之基礎。被告嗣具狀再為爭執稱不知彭煜恆與彭黃嬌妹共同經營品峰環保企業社、其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聯繫業務者非彭煜恆等語（見本院卷第423至424頁），乃撤銷自認，然上開自認之撤銷未得原告同意，被告亦未舉證證明該自認與事實不符，依法即不得再為爭執。

　⒉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主張與被告間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被告社區大樓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之清潔服務，被告應按約給付服務費用115,500元等情，有系爭契約書存卷可稽。又觀諸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所簽立系爭契約，關於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之代表人記載為彭煜恆，旁蓋印「品峰環保企業社」之大章及彭煜恆之小章（見本院卷第184頁）。被告依系爭契約上開記載內容抗辯「品峰環保企業代表人彭煜恆」與「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人彭黃嬌妹」不同，被告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間之系爭契約存有隱名代理之瑕疵而無效云云，惟查彭黃嬌妹與彭煜恆係母子，二人共同經營品峰環保企業社，並以彭黃嬌妹名義登記為該商號之負責人在案，而民法第553條規定「稱經理人者，謂由商號之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同法第554條第1項規定「經理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就商號或其分號，或其事務之一部，視為其有為管理上之一切必要行為之權」，又商業登記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商業負責人」，經理人之職務，對外代表商號，其所為之行為，在商業經營上之事務，其效力依法直接及於商業主人。而彭煜恆既為品峰環保企業社之共同經營者，其以經理人之地位，綜合該商號之事務，其以「品峰環保企業代表人彭煜恆」在外所為商號即品峰環保企業營業範圍之行為，依前揭之說明，其效力自應直接及於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佐以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履行系爭契約後依約向被告請求給付服務費所使用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均已明確記載品峰環保企業社負責人彭黃嬌妹之內容，有原告提出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7至101頁），更徵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為有效成立並經兩造於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5月間依約履行，故被告上開之抗辯，尚非可採。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服務費用金額為何？

　⒈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1至4項、第3條第1至4項約定，原告保全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7月31日19時整起至114年7月31日19時整止，物業、公寓服務之契約期間均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18時整止，清潔服務之契約期間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17時整止，及被告應於每月原告服務完畢後，次月5日前給付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保全管理類費用192,1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物業公司物業管理類費用49,350元（含稅），給付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公寓管理類費用60,900元（含稅），給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清潔類費用115,500元（含稅）；又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7項約定：「契約期間內因政府重大政策實施（如基本工資調漲等）雙方同意依調漲比例調整委託管理服務費用」，有系爭契約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可知雙方約定被告按月給付原告之服務費用，若遇到基本工資調整時，兩造同意原告之服務費用亦依調漲比例調整，則被告應受系爭契約上開約定之拘束，原告依上開約定行使權利，難認有悖於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或誠信原則之處。被告以原告未經契約變更程序、原告之僱用人員無依上開基本工資調整薪資之增加支出、違反誠信原則及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為由抗辯不得依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用云云，要無可採。而政府發布自114年1月1日開始，基本工資由27,470元調漲至28,590元，調漲比例為4.077%〔計算式：（28,590元-27,470元）÷27,470元×100%＝4.077%，小數點後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有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新聞稿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頁）。是被告依上開約定，自114年1月起，每月應給付原告之服務費用應為加計上開調漲比例調整後金額。而被告就上開服務費用，於114年1月至5月仍每月給付原告如系爭契約第3條第1至4項所示數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尚未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依約請求被告給付114年1月至5月止所積欠之依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差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如附表一法院認定金額欄所示，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⒉契約當事人一方有數人者，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民法第263條準用第258條第2項、第10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⒈甲乙雙方未經對方之同意，不得終止本契約，如終止本契約者，應賠償對方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如有損害，亦得請求損害賠償。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⒉服務費用如甲方（即被告）未按時給付，經乙方（即原告）以書面通知催告後仍未給付者乙方應逕行終止合約，停止服務並撤回派駐人員，如有損失概由甲方負責」等語（見本院卷第182頁）。查被告就114年1月至5月止按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服務費用差額、114年6月份服務費用迄未給付，由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代表原告於114年7月16日以系爭信函催告被告應於收受信函後5日內給付114年6月份服務費及114年1至5月份服務費用差額，若逾期未付即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等語，被告於114年7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拒不給付等情，有系爭信函及收件回執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3至43頁），佐以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峰匯管理公司、品峰環保企業社起訴時主張系爭信函為原告之意旨，堪認確有授權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代理上開原告以原告全體名義向被告全體為催告5日內給付服務費用、若逾期未付即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經核與上開民法第263條之規定相符。而被告於114年7月17日收受系爭信函後仍未於5日內給付服務費用，原告即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逕行終止契約，是其主張系爭契約已依前揭約定於114年7月23日終止，核屬有據。又原告既係因被告未按時給付服務費用而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約定終止契約，自屬因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故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後段約定「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及同條第2項約定「如有損失概由甲方負責」等內容，無從請求原告賠償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被告抗辯系爭契約尚未終止、原告應賠償未完成之合約總金額云云，尚無可採。

　⒊被告抗辯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之人員即114年7月21日夜班保全人員即訴外人紀祐霖向同公司人員確認後得知「陳登峰」稱兩造間系爭契約於同日19時整終止，當日夜班保全人員繼續值勤將無薪資可領取，紀祐霖乃向被告稱「峰匯說合約到今天晚上19：00上班沒有薪資，所以要先離開了」等語後撤哨離開而未繼續執行保全職務，暨原告相關人員稱114年7月21日（一）是否上班要等「公司還沒有給我們確定的時間」、「他只說會提前撤場」、「我們還要等陳登峰通知」」、暱稱「彥樺」者稱「禮拜一…快下班的時候又說禮拜一下午四點前沒收到款，就要撤場發一篇清點裝備要在走的訊息」、「晚班看了群組的訊息，以為公司不會發薪水了，所以他先行離哨回家」及「公司打算明天直接撤場，給遠雄空哨」等語、暱稱「陳登峰-峰匯」者稱「反正他不付錢就是88」等語（參本院卷第195、198、199頁），有被告提出之櫃台監視器錄音譯文、對話紀錄截圖（見本院卷第194至195頁）。可徵原告內部不同人員均向被告通知原告會提前撤場、撤哨之情事，又原告內部人員紀祐霖復向其他原告所屬人員確認後向被告稱「峰匯說合約到今天晚上19：00上班沒有薪資，所以要先離開了」，且於當晚21時30分離開原告社區而未繼續值勤，堪認原告未能對其內部人員統一、明確告知系爭契約終止及停止提供服務之時點，並使被告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確無保全人員在場而有原告未依約提供保全服務之情事，衡以原告峰匯保全公司於當晚之夜班保全紀祐霖離開後，未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條約定「若原值班人員因故無法值勤時乙方應另派員代理」（見本院卷第181頁）派員填補當晚夜班保全之值班職務之行為外觀，考量原告峰匯保全公司前有代表原告全體發送系爭信函催告及將逕行終止契約之意旨，凡此均足致被告誤認原告確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終止系爭契約及撤哨，是被告抗辯其因原告人員突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於撤哨而緊急聯繫相關他公司支援當晚及後續之保全、物業、公寓管理及清潔服務，應屬可信。原告雖主張紀祐霖係聽信被告住戶陳述而提前離場云云，核與上開事證顯示紀祐霖係確認原告內部人員意見後始對被告告稱系爭契約至114年7月21日19時整終止而無薪資乙節不符，紀祐霖之離去應屬原告內部相關契約、管理指揮之相關失誤所致，其上開主張委無可採，原告所提出被告社區住戶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433頁）屬該住戶個人基於單方認知所陳述之意見，無從動搖本院上開判斷而資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原告另提出人員時數表、實績表、簽到表及對話紀錄截圖為據（見本院卷第287至299頁），主張其保全、物業、管理維護部分於114年7月22日均有派員欲依約提供服務，然遭被告拒絕原告人員進入社區而離去，被告於當日僅同意原告派任提供清潔服務之人員進入執行清潔職務，故原告峰匯公司等人員係經被告拒絕給付而不能繼續履約，原告峰匯公司等仍得請求被告給付該日之服務費用云云。惟被告既因原告114年7月21日晚間相關人員所示上開告稱系爭契約提前終止、撤哨及相關對話、夜班保全提前離去且無派員代理之行為等外觀，致被告產生信賴系爭契約提前於114年7月21日晚間終止系爭契約及撤哨，而信任原告於斯時起已因終止契約而撤哨，為維護自身相關權益旋採取措施由他公司支援相關服務，則原告峰匯公司等再以114年7月22日有派人員至被告社區欲執行職務為由請求被告給付該日之服務費用對價，顯與原告峰匯公司等人員於114年7月21日晚間行為所創造之信賴外觀互相矛盾，且斟酌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間之關係等因素，可認原告峰匯公司等出爾反爾之舉，足以令被告陷入窘境，而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原告峰匯公司等如對被告行使114年7月22日之服務費用給付請求權，堪認有違誠信原則，故應認此際原告峰匯公司等對被告行使之114年7月22日服務費用請求權，實有違誠信原則，而不能發生應有之效果（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2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原告峰匯公司等此部分114年7月22日服務費用之請求，不應准許。又參酌系爭契約之附件保全人力配置與服務內容（見本院卷第185頁），保全人員配置3名，夜班保全人員上班時間為19時整至7時整，原告峰匯保全公司人員紀祐霖既於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起業已離哨而未繼續執行職務，可徵夜班保全時段之12小時已有9.5小時未提供服務，則原告就該時段之保全類服務費用1,702元（計算式：114年7月服務費用199,984元÷31÷3×9.5/12＝1,70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之請求，即不應准許，是原告於114年7月份之保全服務費用得請求金額為133,771元（計算式：114年7月服務費用199,984元×21/31-1,702元＝133,771元）。

　⒋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另提出訴外人即清潔人員呂美雲、楊玉盆之簽到表（見本院卷第295至297頁）而主張其於114年7月22日有派清潔人員2人至被告社區執行清潔業務，被告應給付上開日期之清潔類類費用等語。惟查，觀諸上開簽到表內容記載「峰匯國際物業-環保部」及、「案場：遠雄新苑」，呂美雲、楊玉盆除114年7月22日外，於114年7月23日即系爭契約終止日起至114年7月31日均仍陸續有簽到提供服務之紀錄，此與被告提供之出勤紀錄吻合（見本院卷第200頁），堪認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確有為被告提供清潔服務。又被告雖提出對話紀錄、語音譯文為據（見本院卷第347至349頁），抗辯悠樂環保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泊溙稱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係基於悠樂環保有限公司（下稱悠樂公司）、「潔緣清潔企業社」（下稱潔緣企業社）之指派而為被告提供清潔服務，並非基於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與被告間系爭契約所為云云。惟觀之上開對話紀錄內容，黃泊溙已明確稱「7/22峰匯退場當日 也就是7/11-7/22之服務費是我們公司與峰匯請款 與 社區無涉」、「7-23-7/31 計9日 會以新合約12萬 按比例請服務費」、「潔緣清潔企業社與其他環保公司為悠樂之旗下子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347頁），已明確向被告告知悠樂公司、潔緣企業社（下合稱潔緣企業社等）於114年7月23日起始基於潔緣企業社等與被告間契約而指派清潔人員至被告社區提供社區服務，114年7月1至22日即包含114年7月22日當日之清潔服務則為基於潔緣企業社等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所提供等事實。上開黃泊溙之對話紀錄所陳事實與原告所陳稱：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因人力不足而另覓訴外人即其他配合廠商潔緣企業社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向被告履行提供清潔服務之契約義務，呂美雲、楊玉盆為潔緣企業社所派清潔人員，非原告所僱用之勞工，因潔緣企業社於114年7月23日系爭契約終止後受被告請託繼續提供清潔服務，呂美雲、楊玉盆便宜行事而將後續出勤狀況仍登載至上開簽到表，致上開簽到表之紀錄與實際狀況不符；原告峰匯公司等關於呂美雲、楊玉盆提供之清潔服務係向配合廠商潔緣企業社之其應領之服務報酬等情（見本院卷第283至284頁），互核相符，堪認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向被告社區所提供之清潔服務，仍係基於潔緣企業社與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間之配合關係，為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向被告提供系爭契約約定之清潔服務，故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主張被告應給付114年7月22日之服務費用，應屬有據，被告抗辯呂美雲、楊玉盆於114年7月22日係基於被告與潔緣企業社等間之關係而提供清潔服務云云，難認可採。

　⒌另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以原告於本件訴訟提出系爭契約之資料時隱匿該契約後附之違規罰則為由，抗辯被告得因原告有該欺瞞情事而依上開規定撤銷系爭契約云云。惟觀諸被告所提出系爭契約及相關附件（見本院卷第178至192頁），可徵被告簽立系爭契約時實執有合約書及相關附件全部內容，而無因原告隱匿上開附件之違規罰則至受詐欺為簽立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故被告上開抗辯於法未合，尚無可採。　

　㈢被告是否得主張原告之服務提供有瑕疵，而減少服務費用金額？

　⒈關於被告抗辯附表二系爭契約附表二編號4-7、4-8所示缺失部分：

　⑴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而所謂債之本旨，應依當事人之約定、契約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且債務人就已依債之本旨履行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8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乙方按本合約時數（段）履行勤務，若原值班人員因故無法值勤時乙方應另派員代理，甲方不得因而扣款」等語（見本院卷第181頁），可徵如原告就原值班人員因故無法值勤時如未另派員代理，被告即得因而扣款。

　⑵被告抗辯：被告於114年6月4日依約應有總幹事、秘書各1名，惟時任經理之林姓人員通知其僅做到至同年6月4日，擬由原任職秘書之陳姓人員接任經理而於當日進行交接，則同年6月4日應認無秘書，縱認同年6月5、6日為經理排休，但上開2日無經理備詢而等同經理曠職，同年6月7、8日為正常秘書排休，但現場無任何業務人員負責，等同經理於同年6月7、8日再曠職2日，同年6月9日陳姓人員之職務由秘書轉為經理，故當日秘書曠職，同年6月10日新人秘書到任，由陳姓經理帶新秘書故認經理曠職1日，共計經理曠職5日，秘書曠職2日等語。經查，依被告上開抗辯內容，114年6月10日由陳姓人員接任經理，當日無秘書任職，於翌日（11日）始有新派人員接任秘書，是原告於114年6月10日顯無派駐任何人員擔任秘書提供服務。原告雖否認上情，然就其有依債之本旨履行契約而於該日提供人員擔任秘書乙情，揆諸前揭說明，應由債務人即原告峰匯管理公司負舉證責任，原告峰匯管理公司迄無提出任何事證，自難認其有依系爭契約於114年6月10日指派人員任職秘書之事實，且上開未於114年6月10日提供秘書人員服務之缺失已因該日經過而無從為修補，被告即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依給付不能之規定請求原告峰匯管理公司賠償上開損害。考量系爭契約附件四行政人員違規罰則4-3「無人值班達60分鐘以上且無正當理由者，併以開除處分」事由而罰款1,000元標準，被告抗辯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就上開情事以1,000元認定損害而扣抵本件原告峰匯管理公司之服務費用，依上開說明，核與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無違，應屬可採；被告另以上開情事抗辯受有1,645元（計算式：3,290元÷2＝1,645元）損失金額云云，其未敘明損失金額之計算式，復無提出佐證上開損失除前述1,000元外有其他損害金額存在之相關證據，則此部分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至原告雖以上開情事不合於違規罰則約定「2.以上各項罰款以當月為限，跨月不得追溯。3.以上各項須查證屬實並提出實證，並確認無誤始得罰款」為由而主張不得扣款云云，然被告係以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損害，非依系爭契約及附件四行政人員違規罰則要求罰款，是原告上開所辯無從資為有利其之認定。從而，被告就原告峰匯管理公司關於114年6月份之服務費用63,383元以上開缺失事由之損害1,000元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4項約定扣款後，原告峰匯管理公司此部分服務費用僅得向被告請求62,383元。

　⑶依被告上開抗辯情節，114年6月4日有林姓人員任職經理及陳姓人員任職秘書，114年6月10日新派人員任職秘書及陳姓人員任職經理，均無被告所述經理、秘書曠職情事，至上開日期處理交接事宜為人員調動之必經程序，且屬業務範圍內事務，要難僅以處理交接事務逕認上開人員空哨或曠職。又114年6月7、8日為星期六、日，依系爭契約附件二人員編制及服務時間之約定：社區經理及社區秘書依國定假日及其他法定規定休假，休假無代班制等語，有上開契約附件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7頁），則經理及秘書於上開日期為國定假日之休假，暨被告所述經理於同年6月5、6日排休而屬依其他法定規定休假，上開休假日均無代班人員等情，經核與上開約定相符，難認有被告所指空哨或曠職情事存在，故被告此部分抗辯應以上開缺失所受損害扣抵本件原告關於服務費用之請求，尚無可採。

　⒉關於被告抗辯以附表二除編號4-7、4-8外之其餘缺失，本院之認定均如附表二法院認定理由欄所示，均難認有據，故被告以上開缺失為由抗辯得減少服務費用金額云云，不應准許。

　㈣從而，原告分別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如附表一法院認定欄所示金額之服務費用，原告峰匯保全公司得請求金額共為372,925元，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得請求金額為96,216元，原告峰匯管理公司得請求金額為117,734元，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得請求金額為229,064元。　

四、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11條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時，甲方應依合約一次給付乙方於服務期間尚未給付之委託管理服務費用，如甲方未如期給付時，經乙方書面催告後仍未給付者，甲方方須加計契約期間尚未給付之委託管理服務費用以法定年利率5%利息給付」等語。原告起訴請求，起訴狀繕本業於114年8月22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61頁），已生催告給付之效力；參諸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為兼顧被告之權益，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為被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映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趙千淳



附表一：

　 原告請求期間 原每月服務費用 原告主張金額 左欄計算式 被告抗辯金額(p118.393) 左欄計算式 法院認定金額 左欄計算式 原告峰匯保全公司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192,150元 39,20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39,17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199,99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192,15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199,984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146,659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130,166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133,771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1日服務費用，並扣除114年7月21日未提供夜班保全服務時數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1.04077-1,702元 原告峰匯物業公司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49,350元 10,06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10,06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51,363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49,35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51,36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37,666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33,431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34,794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1日服務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1.04077 原告峰匯管理公司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60,900元 12,42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12,414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63,38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60,90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62,383元 （已扣除未於114年6月10日提供秘書人員服務之1,000元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1,000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46,48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41,25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42,937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1日服務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1.04077 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 114年1月至5月服務費用差額 115,500元 23,56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8×5 0元 無差額 23,54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0.04077×5  114年6月服務費用  120,21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8 115,500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 120,209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1.04077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88,155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0×1.0408 78,242元 原每月服務費用×21/31 85,310元 （114年7月1日至同年月22日服務費用） 原每月服務費用×22/31×1.04077 



==========強制換頁==========



附表二：

編號 被告抗辯缺失項目 被告抗辯之罰金或損失(新臺幣） 被告抗辯之系爭契約罰則依據 法院認定理由 1 財報缺失    1-1 113年10月份財報秘書簽名經理名字.給廠商的款項卻匯到祕書戶頭(侵占） 3,000元 附件四3-5 原告否認。觀諸被告所提出支出憑單、送貨單、發票、報價單、大宗匯款委託暨授權取款申請書（見本院卷208至212頁），固可徵有將應消防工程款項匯入秘書即訴外人洪子晴之情事，然不能證明此為故意侵占行為，亦有可能出於過失所致，復無提出任何被告通知原告此缺失之後續處理內容，尚無證據可徵此情節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2 113年8月裝潢保證金登載錯誤直到113年11月 1,200元 附件四3-1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之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3 114年4月份財報錯誤和銀行餘額不合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 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決議未執行    2-1 第三屆區權會通過，公共基金定存未執行(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管委會須遵守並執行區權會決議但聘任物業管理公司並未進行處理）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及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500元 損失的金額  2-2 預算表議題附件缺失，票數計算錯誤 1,500元 附件四3-3 附件四3-6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3 114年4月11日第四屆第一次區權人大會簽到表委託書，並無委託書，一張都沒有 1,500元 附件四3-3 附件四3-6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4 六月份財報未製做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5 114年4月11日第四屆第二次區權人大會缺少七份委託書沒有放進核備資料，後續影響管理費折抵無法確認。 2,1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6 114年7月3日原告來函(發文字號0000000-00號)僅來文說明並未有附件及正確金額發票造成管委會無法出款 5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此涉及兩造於本件訴訟關於114年服務費用數額是否依基本工資調漲比例調整之爭議，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佐證此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2-7 113年4月l日區分所有權人大會【議題二之四決議同意將被告社區公基金款項整筆辦理銀行定期存款】其後由峰匯物業公司接任社區物業管理。但未執行定存，致使被告社區受利息損失：113年8至10月8,375元、113年11至12月8,375元、113年11月至114年5月31,150元 47,900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又原告所舉會議記錄僅證明被告之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有此決議，且此決議時間發生於兩造簽立系爭契約之前，被告並無提出原告人員明知上開決議內容而有此疏失及致相關損害發生之事證，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及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1,500元 附件四3-3 附件四3-6  3 管理疏失    3-1 未依管理辦法代收現金，總共20件違規 10,0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2 物業人員不當使用影印費用 14,121元 三月財報影印費10782 元和九月財報影印費 原告否認，被告提出發票、出貨單（見本院卷第259至260頁）固可確認有相關支出，然上開證據不能證明支出之原因確基於原告人員不當使用影印所致，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3 園藝管理不當，植樹枯死 66,500元 　 原告否認，被告所提管理植栽相關照片、小樹苗園藝報價單尚難證明原告人員園藝管理不當致樹枯死之情事，其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4 AED為系爭契約回饋項目，原告撤哨時被收回 55,000元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況原告依約提供之契約回饋項目經其終止契約後收回乙情致被告受有何損害存在，尚堪置疑，亦無證據可徵此行為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3-5 回收室4x回收桶為回饋項目，原告撤哨時被收回 8,000元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況原告依約提供之契約回饋項目經其終止契約後收回乙情致被告受有何損害存在，尚堪置疑，亦無證據可徵此行為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被告單方所述損失金額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 值勤缺失    4-1 114年3月22日上午04:08 保全黎炯緯偷吃住戶外送餐 1,000元 附件三3-7 原告否認，被告所提相關監視器截圖不能證明保全偷吃住戶餐點之情事，其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2 114年3月28日下午12:10  秘書陳希媛指揮保全關閉火警警報自己繼續睡覺沒有到現場確認 火災 1,000元 附件四2-5 原告否認，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畫面無從確認秘書陳希媛是否確有睡覺之情事，且被告所提出對話紀錄截圖顯示秘書有派保全確認狀況，則秘書未親自至現場確認乙情是否構成缺失，尚屬可疑，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3 114年4月7日秘書陳希媛下午14:37睡覺，此為正常上班時間 1,000元 附件四2-5 原告否認，依被告提出之監視器畫面無從確認秘書陳希媛是否確有睡覺之情事，被告復無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4 漏收四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5 漏收三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6 漏收一個月的裝潢清潔費 500元 附件四3-3 原告否認，被告復無提出舉證以實其說，難認有此缺失及損害存在，亦無證據可徵此缺失縱存在已達到可認服務提供有瑕疵之程度，故被告主張此部分情事已構成瑕疵而得依依左欄罰則依據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4-7 經理空哨5天 5,000元 附件四4-3 如判決理由三、㈢、⒈所示。   10,150元 損失的金額  4-8 秘書空哨2天 2,000元 附件四4-3    3,290元 損失的金額   事仵說明:6/4當日應有總幹事、秘書各1名;但林經理表示做到6/4為交接，故由秘書前往接任經理，故當示日秘書應排班的表示缺1名秘書，就算6/5、6/6經理排休，但二日無經理備詢，等同經理曠職，6/7、6/8為正常秘書排休，但現場無任何務業人員負責，等同經理再曠職2日，6/9陳秘書轉為陳經理，故當日秘書曠職，6/10新人秘書到，由原秘書帶新秘書故經理曠職1日，共計經理曠職5日，秘書曠職2日 　 　  4-9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保全） 61,984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未舉證受有損失金額，難認有此損害存在。又無預警撤哨所影響者為114年7月21日21時30分許後之保全服務，就原告峰匯物業公司、峰匯管理公司、品峰環保企業社於當日已向被告提供之服務無影響。餘如判決理由三、㈡、⒊所示 4-10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物業） 15,919元 損失的金額  4-11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公寓管理） 19,645元 損失的金額  4-12 7/21無預警撤哨，未履行合約(清潔） 37,258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被告未舉證受有損失金額，且被告實有受領原告品峰環保企業社提供114年7月21、22日之清潔服務，難認有此損害存在。餘如判決理由三、㈡、⒋所示 5 其他    5-1 與原告書信往來郵資費用及影印費用 1,327元 損失的金額 原告否認，且此屬被告維護自身權益所為支出，難認得據以請求減少服務報酬，不應准許。                     　 總計金額 376,894元 　  

 



